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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研究緣起 第一節

 大衛˙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是 18 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的代表

人物，也是英國經驗論的三大巨頭之一。休謨哲學思想向以經驗論(empiricism)、

懷疑論(skepticism)、自然主義(naturalism)為特色，在當時被認為具有反宗教之目

的與意圖，因而受到宗教人士的指責他是一個無神論者(an atheist)，並經常遭受

排斥。他生平完成的最後一本著作，《自然宗教對話錄》(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這本書的手稿在 1751 年左右，便已在休謨的朋友圈中流傳；1然

而在朋友的反對之下並沒有在完成後立即出版。2直至休謨死後他的好友亞當˙

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仍強烈反對該書的出版，甚至不願與其出版事宜有

任何關連。斯密反對該本著作出版的原因，是為了避免引起喧鬧和爭議，這很可

能與休謨具爭議性的宗教立場有關。3不過最後休謨死前立下遺囑，將該書版權

給其姪子，終於能在他死後三年出版。4
 

                                                 
1
 休謨在 1751 年 2 月 18 日給友人的書信中，提到《自然宗教對話錄》的寫作架構以及參與對話

的人物角色及其樣本，詳見 David Hume, 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vol. 1, pp. 153-55. 書名以下簡稱 Letters . 

2
 休謨在 1763 年 3 月 12 日、10 月 6 日的兩封信中，提及友人勸阻他出版這本書，詳見 David Hume, 

New Letters of David Hu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vol. 1, pp. 71-73. 書名以下簡

稱 New Letters . 

3
 關於時人對於休謨的宗教哲學之批評與抨擊，可參見史丹利˙多蒙(Stanley Tweyman)的《休謨

論奇蹟》(Hume on Miracles)與《休謨論自然宗教》(Hume on Natural Religion)。這兩本書中收錄

了處理休謨宗教問題重要的二手文獻，包括了時人對休謨的著作之評論及相關書信，前者收錄了

1751-1883 年間的二手文獻，後者則是收錄了 1755-1970 年間的二手文獻，其中不乏對休謨充滿

敵意之評述。 

4
 休謨生前留下的遺囑中，將該書全權委託交給斯密決定何時出版；但察覺到斯密的顧慮並且考

量該著作之性質以及出版後可能帶來的影響，再將此書委託給出版商威廉˙斯特拉恩(William 

Strahan, 1715-1785)，希望斯特拉恩在兩年內出版，並另加附註若此書在他死後兩年半(或三年)

未能順利出版，此書版權便歸他的姪子所有且須遵照遺囑的內容負起出版義務，請參閱 Letters, 

vol. 2, p. 316-18, 334-36. 斯密在休謨過世後寫信給斯特拉恩阻止該書的出版，詳見 Adam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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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休謨早在他撰寫第一部作品《人性論》(Treatise of Human Nature)時，

就已經對宗教問題有了既定的想法：他反對迷信(superstition)，即沒有事實根據

和違背自然法則的信仰，與獨斷的流行宗教。出版時，為了得到巴特勒主教(Joseph 

Butler, the Bishop of Bristol, 1692-1752)的推薦，他刻意拿掉了〈神跡〉5
(Of Miracles)

這一章節。在給友人的信中他寫道：「在交到巴特勒主教手中之前；我正在閹割

我的作品，切除其中最崇高的部分，使它產生盡可能小的冒犯」。6即便如此，書

中關於因果必然聯繫的論述，仍使得他被同時期的人們以及教會視為一名無神論

者，《人性論》亦被視為反宗教之著作；被指控為一名無神論者，對休謨的生活

產生極大的影響。 

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在 1744-45 年間，休謨候選為愛丁堡大學(Edinburgh 

University)的「倫理學和精神哲學講座教授」(The chair of Ethics and Pneumatic 

Philosophy) ，7這個職位先前是由約翰˙普林格爾(John Pringle, 1707-1782)所擔任，

另一位候選人是威廉˙克利宏(William Cleghorn, 1718-1754)。由於愛丁堡大學是

一市立機構，因此由愛丁堡市議會負責遴選繼任的教授，8在遴選過程中認為休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7), pp. 210-11. 

5
 為期行文之統一，本文中所引述使用的原典篇章名稱、內容與名詞之翻譯，皆以所參考的中譯

本為主。 

6
 New Letters, p. 3. 此段引文為筆者之翻譯，原文如下：“I am at present castrating my Work, that is, 

cutting off its noble Parts, that is, endeavouring it shall give as little Offence as possible; before whitch 

I cou’d not pretend to put it into the Drs hands. ”(sic). 

7
 有部分二手資料上，寫的是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教授，因為後來官方的繼任者公告上，

使用的名稱是｢道德哲學｣而非｢倫理學和精神哲學｣教授；但後者較普遍為人所知。請參閱 David 

Hume, A Letter from a Gentleman to His Friend in Edinburgh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viii, xxi. 書名以下簡稱 A Letter, 關於休謨競選此教授職位之過程，詳細內容可參閱此書

的編者序言。 

8
 當時的議會主要分為兩股勢力，其中之一的代表是推薦休謨角逐此職缺，時任愛丁堡市長的約

翰˙庫茲(John Coutts, 1699-1751)，與其對立的勢力推薦的是克利宏。而市議會首先選出的繼任

者，為當時格拉斯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的道德哲學教授(The professor of Moral Philosophy)

法蘭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哈奇森沒有接受這個職位，但他認為休謨不適

任此職位。不適任的原因，根據莫斯納(E. C. Mossner)之推測，很可能是因為當時這個職位的職

責之一，是要使道德哲學與神學和諧一致(reconciling Moral Philosophy with Divinity)，請參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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謨不適任的反對者，包括了反對庫茲(Coutts)的另一股勢力、哈奇森(Hutcheson)

以及愛丁堡大學的校長威廉˙威許哈特(William Wishart, 1961-1753)
9；在市議會

進行表決做出最後的決定之前，愛丁堡市的十五位牧師中的十二位，一起向市議

會提出建議，反對休謨繼任。10
 

休謨給友人的書信中，提到這場繼任選舉之過程產生許多反對聲浪，指控他

為異端(heresy)；擁戴理神論(deism)、懷疑論、無神論…等，11甚至有人將這些對

休謨的指控，製成小冊子發放散布。12休謨在寫給庫茲的信裡，將這些指控摘要

為六大項，13並針對這六大項指控逐條回覆與說明，澄清自己的哲學觀點並非如

他人所言對宗教與道德有害。這份休謨替自己所做的辯護後來加上先前對他的指

控之文章合併在一塊，並以《一位紳士寫給他那在愛丁堡的朋友的一封信》(A 

Letter from a Gentleman to His Friend in Edinburgh)之名出版。然而對休謨的反對

聲浪似乎沒有逆轉的餘地，市議會最後的表決會議上，庫茲將推薦者由休謨換成

威許哈特；結果克利宏以十九票對威許哈特十二票勝出。14
 

1748 年，休謨將《人性論》的第一卷〈論知性〉(Of the Understanding)，改

寫成《人類理解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加入了〈神

跡〉及〈特殊的天意和來世的狀況〉(Of a Particular Providence and of a Future State)

                                                                                                                                            

Letter, p. x.  

9
 他在倫敦擔任過牧師，Letters, vol. 1, p. 62 n. 也擔任過愛丁堡大學的神學教授，New Letters, p. 

15 n. 庫茲為了和反對陣營對抗，後來又提名威許哈特，角逐空缺的教授職位；雖然同樣地由愛

丁堡市長所支持，威許哈特卻是休謨最大的反對者。 

10
 A Letter, p. xiii. 

11
 Letters, vol. 1, p. 57. 

12
 根據推測此指控文章之作者，很有可能是休謨最大的反對者，威許哈特校長，請參閱 New 

Letters, p. 15 n. & A Letter, p. xvi. 

13
 休謨摘要的六項指控，分別是：(1)普遍的懷疑論(2)否認因果原理之原則而導致徹底的無神論

(3)關於真正的實存和一個神的存在之錯誤(4)關於神的存有，第一因，及宇宙最初的推動者之錯

誤(5)否定靈魂的無形／非物質性(6)通過否定對錯、善惡以及正義與不正義之間本來和根本上的

差別，使差別成為僅是人為、起於人類的協商和契約的；逐漸地加以損害道德的基礎。詳見 A Letter, 

pp. 17-18. 

14
 A Letter, pp. xi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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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篇章。即使休謨在《一位紳士寫給他那在愛丁堡的朋友的一封信》中，澄清

自己的哲學論述絕非以無神論為目的；這兩篇與宗教相關的文章出版後，其中與

宗教相悖之觀點，替他帶來的反宗教指控並沒有來得更少。1752 年，亞當˙斯

密轉任格拉斯哥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休謨被推薦申請斯密留下來的邏輯學教授

(The Logic Chair)空缺；但與前一次相同的，他的哲學觀點與宗教立場被大做文

章，反對者激烈地指控他的理神論、無神論和懷疑主義傾向，15最終沒有獲得此

份職位。  

若詳細地考察，可以得知休謨的哲學論述，是以經驗而非理性邏輯做為其探

究的論證依據。其中關於原因與結果的探究，他認為因果必然聯繫若是出於理性，

那麼我們不需要透過經驗，就可以知道因果普遍且必然的關聯；但事實上我們是

透過經驗觀察，才認識因果必然聯繫。沒有存在於感官或記憶之經驗，我們無法

認識到任何的原因、結果與其必然聯繫；而根據經驗來的推論是習慣但不是理性

的結果，休謨認為因果關係是出於心靈的期待和信念而不是理性。在對休謨的指

控中，關於因果關係的論述時常被視為反宗教的言論，而遭到大力的抨擊；若是

否定因果必然關聯出於理性，將從而否定神的存在是宇宙的第一因和原動者，因

而導致徹底的無神論。 

最初休謨因其著作中隱含著與對宗教對立之意見而遭受攻擊，但在《人類理

解研究》中他卻加入了〈神跡〉及〈特殊的天意和來世的狀況〉，顯示休謨已不

再那麼顧忌當時嚴峻的宗教環境，願意立場明確地反對宗教中的神跡。他認為神

跡是不能相信的，神跡不但違反了自然法則，而且神跡所依以建立的那些證據，

沒有成為充分證明的可能性。因此以神跡做為基礎的宗教，其根基是薄弱的。休

謨同時也將對於特殊的天意和來世之反對意見置入書中，內容提到我們透過觀察

自然所發現、得出的那些性質(結果)，就只能推論出具有這些性質的原因，除此

之外再沒有其他特殊的天意或特殊的原因，而且也不能再由這個原因推導出其他

                                                 
15

 Letters, vol. 1, p.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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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即來世)。在這兩個篇章中，休謨反啟示宗教與基督教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

這使得當時的宗教人士和哲學神學家更確定他是一個無神論者。16 

 不過令人感到困惑之處，就在休謨以宗教為題的兩本著作中。1757 年出版

的《宗教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
17和 1779 年出版的《自然宗

教對話錄》；休謨的觀點似乎並不是個無神論者。《宗教的自然史》基於自然主義

的立場，從人類學、心理的與社會的角度，探討最初宗教如何起源於人性、其後

來之演變，以及宗教是如何對道德產生惡劣的影響。關於休謨認為宗教反而對道

德有不好的影響，18這個論點符合於對他的反宗教之指控；然而在導言中，休謨

提到「自然的整個框架本身就顯明了一個理智的創造者……」，19在最後一章總論，

更再次強調，「一個目的、一種意圖和一項設計顯見於每一件事物之中；一旦我

們的知性發展到開始思索這個可見體系的第一次啟動，我們肯定會以最為堅定的

信念，接受關於某個理智的始因或創造者的觀念」，20就此看來，休謨似乎並沒有

否認神的存在。 

同樣地在《自然宗教對話錄》一書中，主要批判的對象是自然宗教21所主張

證明神存在的設計論證(the argument from design)。休謨安排對話中的三個角色分

別是克里安提斯(Cleanthes)、斐羅(Philo)和第美亞(Demea)。克里安提斯主張透過

設計論證可以得知神的存在，斐羅則質疑設計論證中人類與神類比是不恰當的，

犯了神人相似論(anthropomorphism)的謬誤。第美亞則認為憑藉人類的有限性，

                                                 
16

 對休謨的指控並不單單只有無神論，不過說他是持有與宗教相異立場的異端，或是拒絕啟示

的理神論者，抑或是因為普遍的懷疑而不信宗教的懷疑論者；共同的前提都是與宗教不一致。 

17
 最初做為一個短篇，與〈論激情〉(“Of the Passions”)、〈論悲劇〉(“Of the Tragedy”)以及〈論

品味的標準〉(“Of the Standard of Taste”)，一起收錄在《四篇論文》(Four Dissertations)。 

18
 David Hum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 Co., 1992), pp. 67-72. 

書名以下簡稱 NHR. 

19
 NHR, p. 3.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1。 

20
 NHR, p. 3.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117。 

21
 與啟示宗教(revealed religion)相對，強調吾人可以不透過神跡或特殊的天意這類神之啟示來認

識神的存在及其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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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去探知神的無限完善，企圖探究是瀆神之行為，這種冒失僅次於否認祂的存

在。然而，到了最後一向被視為代表著休謨來發言的斐羅，似乎改變了他一直批

判反對的設計論證立場，「……其實沒有人在他的心中比我有更深的宗教感，或

者對於自然的不可解釋的設計和機謀或對於顯示於理性的神的存在，給予更深的

讚揚。最疏忽，最愚笨的思想家都隨處可以體會到一個目的、一個意向、一個設

計；沒有人能在荒謬的理論系統中硬起心腸，在一切時候都對於目的、意向、設

計加以擯斥的。」22休謨透過斐羅這麼說，究竟是一種不誠意的嘲弄，還是改變

了他的反宗教態度，引發學者之間有關他主張的是有神論還是無神論或者二者之

間的弱化的理神論(attenuated deism)的等等爭議。 

休謨一生中遭受到許多宗教立場上的指控，為了不再引起爭端，他甚至將具

爭議性的作品安排在死後出版。23從他的兩本宗教著作來看，即使在《自然宗教

對話錄》中休謨的立場並不是直接地被揭露，不過表達的立場顯然與之前的反宗

教不是非常一致，也和對他是無神論的指控相違背。這些在其論述上所呈現的不

一致，是促使本文欲深入探討研究其宗教哲學之動機。休謨的宗教著作不僅在當

時引發了宗教界和哲學神學界極大的爭議，對後世的影響也極其深遠廣泛。本論

文之寫作目的，即在透過休謨著作中有關宗教的討論，了解其宗教立場，從而對

其宗教哲學進行初步的研究。 

   研究範圍與步驟 第二節

即如前述，休謨一貫給予人以世俗論(secularism)和無神論的印象，但從其晚

期著作中透漏的一些線索，似乎又非如此。這究竟是因為休謨對於當時嚴峻的宗

教環境仍有顧忌、立場搖擺還是並非真心誠意的有那樣的主張呢？關於這個問題

                                                 
22

 David Hume,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and Other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89. 書名以下簡稱 Dialogues.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北京：商

務印書館，2008)，頁 94。 

23
 Letters, vol. 2, p.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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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學者之間也很難達到共識。 

以研究休謨宗教哲學著稱的學者約翰˙查爾斯˙亞當斯˙高士金(John 

Charles Adams Gaskin)認為休謨的宗教立場是一種弱化了的理神論。24桃樂絲˙高

曼(Dorothy Coleman)在其所編輯的《自然宗教對話錄》序言中提到，休謨的宗教

立場是一種基於學園派(Academical)而非皮羅主義者(Pyrrhonian)的懷疑主義，而

且休謨也曾經宣稱自己並非理神論者亦非無神論者。25諾曼˙肯普˙史密斯

(Norman Kemp Smith)則說明休謨是抱持著一種自然主義的宗教立場。26
 

潘尼宏(Terence Penelhum)認為休謨是懷疑論者也是自然主義者；休謨的懷疑

主義與自然主義是可以相容的。
27而詹姆士˙諾桑(James Noxon)則認為休謨是不

可知論者(agnosticism)。28
在晚近的研究論述中，保羅˙羅索(Paul Russell)認為關

於休謨是無神論者、理神論者、弱化的理神論者，或是懷疑論者、自然主義論者

與不可知論者之爭議，都無法恰當或精確地代表休謨整體的批判態度，因此他認

為「反宗教」(irreligion)這個詞，不論是對於與休謨同時代的人們或是現代的理

解而言，皆為理解休謨宗教立場最為適切並且不至於產生嚴重誤解的角度29。 

本文不擬介入前述學者之間的爭議 — 這些爭議有時候是因為他們對於什麼

是神與宗教的概念不同所引起的，而會以休謨的著作本身做為根據，對他的宗教

                                                 
24

 是一種清楚且哲學上的同意，同意設計論證的痕跡指出神的存在，這個神唯一的屬性就是理

智，且些微的類似於人類理性。詳見 J. C. A. Gaskin, Hume’s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1988), p. 223. 

25
 詳見 Dorothy Coleman, “ Introduction”,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and Other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xxxviii-ix. 
26

 Norman Smith, “The Naturalism of Hume (II.),” Mind, New Series, Vol. 14, No. 55 (Jul., 1905), pp. 

335-347. 

27
 Terence Penelhum, “Natural Belief and Religious Belief in Hume’s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33, No. 131 (Apr., 1983), pp. 166-181. 

28
 J. Noxon, “In Defence of｀Hume’s Agnosticism＇,” in David Hume: Critical Assessments, edited 

by Stanley Tweyman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 70-75.  

29
 詳見 Paul Russell, The Riddle of Hume's Treatise: Skepticism, Naturalism, and Irreligion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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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進行初步探討。休謨的作品中與宗教相關的主題多過於任何其他的單一主題。

30明顯以宗教為討論主題的作品，包括了前文提到的《人類理解研究》中的〈神

跡〉及〈特殊的天意和來世的狀況〉兩個篇章、《宗教的自然史》與《自然宗教

對話錄》；還有也是在休謨過世後才出版的兩篇論文，〈論自殺〉(“Of Suicide”)

以及〈論靈魂不朽〉(“Of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31另外，不是以宗教為討

論主題的作品，卻被指控暗含了反宗教意圖的因果關係之論述，32以及休謨被指

控為有損道德的與倫理學相關之論述。33 

本文受限於篇幅之限制，擬採用討論休謨宗教哲學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做為本

文之研究範圍。這些作品包括了休謨探討因果關係的《人性論》與《人類理解研

究》，以及以宗教為探討主題的《宗教的自然史》與《自然宗教對話錄》。本文將

依序透過三個章節：認識能力與宗教、休謨論宗教的自然起源以及休謨對自然宗

教之批判進行探討。基本上這個安排是依據休謨著作的出版時間先後順序，也就

是他宗教思想發展的順序，依照時間序列而來的規劃之架構。 

首先，在「認識能力與宗教」這個篇章，本文將依序探討休謨的印象與觀念、

原因和結果、習慣信念、可然性與必然等概念。在初步把握休謨的認識論論述之

後，再就其關於吾人在宗教中的認識能力和經驗限制對兩種宗教基礎 — 「神跡」

與「特殊的天意和來世的狀況」之批判，以確認休謨的宗教立場與相關原則。 

接著，在休謨論宗教的自然起源這一章，將依序探討宗教與神的觀念、多神、

一神、純粹的一神這三種不同的神的觀念之起源，並將之依據認識能力的運作方

式整理說明，以確認休謨關於神的觀念之論述。 

再接著，透過休謨對自然宗教之批判此一篇章，首先確認學者們對於《自然

宗教對話錄》中休謨真實論點之推論，哪一種觀點與推論方式和休謨在此書的的

                                                 
30

 Hume’s Philosophy of Religion, p. 1. 

31
 兩篇皆於 1782 年出版。 

32
 相關內容可見於《人性論》的第一卷，以及《人類理解研究》。 

33
 註 12 中的第六項指控。休謨關於道德之論述可見於《人性論》的第三卷〈道德學〉(Of Morals)，

後來被改寫為《道德原則研究》(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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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論述最一致，並以此衍伸說明休謨對於自然宗教的批判立場，把握休謨關於

自然宗教的觀點。 

最後，透過結論將每個部份之小節統整，以期在交相比對之下，推論出在吾

人的認識範圍之內所能確實把握與認識到的神的觀念及其屬性，並以此為依據來

確認哪些對於休謨宗教立場之推測才是最為符合及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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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認識能力與宗教 

歷史資料中顯示休謨關於因果之論述被視為強烈的反宗教觀點，由於這個論

述會將基督教中做為原因的神與做為結果的人類、自然、秩序以及這個世界和宇

宙之間的必然聯繫給弱化甚至是取消，因而引來眾多虔誠的宗教人士對此之抨擊。

然而，尚且不論是否為基督教信仰的支持者，當人們宣稱神的存在時，這個宣稱

是憑藉多數人普遍能夠理解並知覺到的經驗，或僅是起於個人之想像與不切實際

的幻想，皆涉及人們的認識及知覺能力，是否能夠透過感官知覺認識神，或者是

如何得知神的存在。因此休謨對人類認識能力的探討實有必要在此先作說明。34
 

   印象與觀念 第一節

休謨在探討人類的認識能力時，首先說明人心中的知覺(The Perceptions of 

the Mind )依其強烈程度可分為印象(Impression)和觀念(Idea)兩種。35 

我所謂印象一詞，乃是指我們的較活躍的一切知覺，就是指我

們有所聽，有所見，有所觸，有所愛，有所憎，有所欲，有所

意時的知覺而言。印象是和觀念有別的，所謂觀念就是在反省

上述的那些感覺和運動時我們所意識到的一些較不活躍的知

覺。36
 

簡單地說，印象是由我們直接的感覺而來，觀念則是由印象而來；印象先於

觀念，每一個觀念都有與之相應之印象。37例如我觸碰一個冰塊，當下所感受到

                                                 
34

 本章參考的依據主要是《人類理解研究》，並輔以《人性論》作補充說明，即使後者對認識能

力有更細微之說明，但休謨曾建議友人不要去讀《人性論》；由於這是他在二十一歲時構思，並

且在二十五歲之前完成的作品，其中必然有許多不完美之處，他也為了這本書的倉促出版時常感

到懊悔不已。雖然《人類理解研究》中探討的是相同的哲學問題，卻更為精簡以及完整，詳見

Letters, vol. 1, p. 158. 

35
 詳見 David Hume, Enquiri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pp. 15-22. 書名以下簡稱 Enquiries. 
36

 Enquiries, p. 18. 譯文參照《人類理解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 20。 

37
 人心中並沒有不透過印象而來之天賦觀念。假若一個人一出生眼睛就看不見，他從沒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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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冰冷的感覺，這個感覺就被稱為印象。然而，這個印象在往後的思考活動中，

是以「冰冷」這個觀念再被喚起。印象與觀念極為相似，它們之間的差別，在於

對感官產生的刺激能力強度之不同；當下直接碰觸冰塊產生的冰冷的感受之印象，

與思考或是回憶中的冰冷的觀念，前者在感官上激起的強烈、鮮明以及生動程度

大過後者。休謨說： 

除了上述由外部的感覺而來的感覺印象(The impressions of sensation)，當我

們反省那些透過感覺印象而來的觀念時，藉由內部的感覺38所產生之感受，又稱

為反省印象(The impressions of reflexion)。 

印象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感覺(sensation)印象，一種是反省

(reflection)印象。第一種是由我們所不知的原因開始產生於心

中。第二種大部分是由我們的觀念得來，它們的發生次序如下。

一個印象最先刺激感官，使我們知覺種種冷、熱，飢、渴，苦、

樂。這個印象被心中留下一個複本，印象停止以後，複本仍然

存在；我們把這個複本稱為觀念。當苦、樂觀念回復到心中時，

它就產生慾望和厭惡、希望和恐懼的新印象，這些新印象可以

恰當地稱為是反省印象，因為它們是由反省得來的。這些反省

印象又被記憶和想像所復現，成為觀念，這些觀念或許又會產

生其他的印象和觀念。因此，反省印象只是在它們相應的觀念

之前產生，但卻出現在感覺印象之後，而且是由感覺印象得來

的。39 

舉例而言，當我不小心碰到瓦斯爐上滾燙的鍋子，我的外部感官，也就是我的手

知覺到熱、燙以及疼痛的感覺；這些當下的感覺印象停止後，會以觀念的形式留

存心中。當我們反省這些熱、燙以及疼痛的觀念，因為鍋子燙傷了手，一股恐懼

                                                                                                                                            

藍色的天空，那他無法單單只透過思考或是反省，來了解什麼是藍色的天空；但如果他一出生時

眼睛的功能是正常的，後來卻因為意外或是生病失去了個功能，他仍然可以在心中思考曾經看見

過的藍色的天空。這兩種狀況的差別就在於，心中能夠有藍色的天空的觀念，是先透過感官而得

到這樣的一個印象。 

38
 休謨曾提到：「總而言之，思想中的一切材料都是由外部的或內部的感覺來的。」詳見 Enquiries, 

p. 19. 譯文參照《人類理解研究》，頁 21。 

39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p. 7-8. 書名以下簡稱

Treatise. 譯文參照《人性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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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油然而生，害怕再去碰觸到熱燙的鍋子。這個由反省相關觀念而來的恐懼的感

受，即是反省印象。 

當我們回憶起被熱鍋燙傷這件事時，雖然做為思考對象的觀念不如產生感受

的印象鮮明；但這個以整個燙傷事件做為摹本留存心中的記憶觀念(the ideas of 

the memory)，其生動及強烈的程度大過分別以熱、燙、疼痛以及恐懼存在我們

心中的想像觀念(the ideas of the imagination)。40記憶觀念與想像觀念間，除了鮮

明程度的差異之外；當我們回億時，記憶觀念的範圍是受到限制的，我們只能就

那件實際發生過的事件作回想；但想像觀念的範圍相對而言不受限制，我們可以

將心中的觀念自由的組合，例如分別將由印象而來的馬的身體以及人的頭之觀念，

組合成人頭馬身。 

雖然我們的想像能夠無邊無際地將心中的觀念自由的組合，但休謨指出觀念

和觀念之間總是依據一些原則被連結起來。在我們嚴肅、認真的思想中或談論中，

甚至是最鬆懈的談話中，觀念之間互相聯繫的關係是明顯地被察覺的。就前面提

過的例子中，冰塊以及與之接觸時冷的感受；還有熱燙的鍋子以及與之接觸時疼

痛的感受，加上心中因為燙傷而產生的對熱燙的鍋子之恐懼感；這些觀念的連結

來自於完整的事件之印象。但當我們離開了回憶，在想像中將觀念作聯繫以及推

移時，總是會依據以下三種原則：相似(resemblance)、時空鄰近(contiguity in time 

or place)以及原因或結果(cause or effect)。41舉例來說，當我看到路思義教堂的照

片、模型或是圖片時，想起我的記憶中真實見到過的路思義教堂(相似原則)。又

想到了一旁的舊音樂系館和文理大道…等等(時空鄰近原則)，然後我想到了教堂

特殊的結構以及採光設計，是出自美國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與台灣建築師陳其寬之

手(原因或結果原則)。 

但畢竟人的思想是極其自由和隨意，休謨也坦承這三種原則，既不是觀念間

連結絕對可靠的原因，也不是獨有的原因。然而隨著考察的證據多了起來，他可

                                                 
40

 Treatise, pp. 8-9. 

41
 Enquiries, p. 2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2%9D%E8%81%BF%E9%8A%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5%85%B6%E5%AF%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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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肯定，即使人的想像再如何的不規律，這三種原則確是結合各個觀念僅有的一

般原則。42休謨進一步指出，上述三種觀念的聯繫關係之原則中，範圍最廣泛的

就是原因或結果的因果關係的原則，「……沒有任何關係能夠比因果關係在想像

中產生更強的聯繫於觀念的對象之間，並使一個觀念更為迅速地喚起另一個觀

念。」43 

若再進一步考察人類的理解能力，人類理性或探究的對象(the objects of 

human reason or enquiry)，就確定性之差別可以自然地分為兩種：觀念的關係

(relations of ideas)以及實際的事情(matters of fact)。44幾何、代數以及算術…等知

識，只要是具有直覺或演證的確定性之斷言，都屬於觀念的關係。45比方說，二

乘以四與三加上五結果相等，直角三角形的斜邊平方和等於兩邊的平方和，這類

命題，我們只憑腦海中的觀念思考，就能得到其確定性。 

實際的事情與觀念的關係不同，無法只透過思考，並以直覺或演證來得到其

確定性。由於實際的事情是經驗真實的呈現，與其相反的狀況總是可能的；例如，

明天會下雨，以及明天不會下雨，這兩個命題或斷言並不矛盾，都是有可能發生

的。因此我們沒有辦法只透過思考，得知明天會不會下雨，經驗事實是這類觀念

確定性的依據。如果我們曾經見到建築工人們，一磚一瓦的蓋好一棟房子，那麼

房子是由建築工人們所建造的，這個確定性便來自於我們所見之事實。即使我們

無法參與或親自見到每棟建築物的建造過程，也能透過其他親眼見過的人的描述，

或是許多形式的資料之記載來得到確定性。休謨進一步試著考察，關於實際的事

情，除了自己或他人親身的感受與經驗，我們能否在感官以及記憶之外找出這類

對象的確定性來。 

                                                 
42

 Treatise, pp. 92-93. 

43
 同上，p. 11. 譯文參照《人性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 19。 

44
 Enquiries, p. 25. 

45
 依據休謨印象先於觀念的說法，即使是數學的知識，肯定也是人類就透過印象而來的觀念思

考的結果，而非內在本有之天賦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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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和結果 第二節

關於實際的事情之觀念，即使沒有感官與記憶，似乎都遵循著因果關係而聯

繫著。46例如，我某天在森林中發現了許多腳印，步伐之間的距離看起來不像人

類行走的習慣，形狀也和人類的腳印不相似。雖然我不曾看到這些腳印是如何被

遺留下來，但卻可以憑著這個異於人類的腳印來推測，很有可能是有一隻腳印大

小相符的熊，在這裡走過而留下來的足跡。當我們看到泥土上留下的腳印(結果)

時，是根據因果關係的原則，來推測這些可能是有一隻熊走過而留下來的(原因)；

即使我們沒有親眼見到那一隻熊走過(原因)，卻能憑此原則從腳印的痕跡、形狀

(結果)來推測。 

原因和結果的聯繫做為這類推論的依據，雖然沒有親身經歷或是記憶，不論

是上例中的由結果推論原因，還是由原因推論結果，我們對於實際的事情的確常

使用這種推論方式來得到確定性。前面提到人類理性研究的對象，有觀念的關係

和實際的事情這兩種，觀念的關係只需要在腦海中思考，便可透過直覺或是演證，

得到確定的答案或結果。但關於實際的事情，除了找出那個與觀念相對應的印象，

亦即那個觀念之所以產生的感官經驗或感受，來確定其真實或虛妄之外。實際的

事情這類對象之觀念即使沒有彼此間聯繫的印象，卻似乎能透過因果關係來連

結。 

休謨認為如果實際的事情多是依據這樣的推論被連結起來，就著原因和結果

來考察，研究我們如何得到因果的知識，也許能對找出實際的事情其觀念之間的

連結之確定性有幫助。47本文就休謨對因果關係的考察，以及分別對於原因及結

果的考察，整理出四個必要條件，或可稱為因果關係以及原因與結果之所以被視

為是一個原因和結果的四種特性。48首先，原因和結果恆常會合。原因以及結果

                                                 
46

 Enquiries, p. 26. 

47
 Enquiries, p. 27. 

48
 在考察原因和結果的篇章中，《人性論》提到有三個必然條件，《人類理解研究》則沒有分別 

詳述這樣的條件，筆者將後者對原因和結果的考察，加以整理並置入為本文中之第三個必然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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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接近的關係，「凡被稱為原因或結果的那些對象總是接近的；……。互相

遠隔的對象雖然有時似乎互相產生，可是一經考察，它們往往會被發現是由一連

串原因聯繫起來的，這些原因本身是互相接近的，並和那些遠隔的對象也是接近

的。」49
 

第二，原因在時間上先於結果。原因以及結果有一種接續的關係，「如果一

個原因和它的結果是同時的，這個結果又和它的結果是同時的，這樣一直推下去。

那麼顯然不會有接續這樣一個現象，而一切對象必然就都是同時存在的了。」50 

第三，原因與結果是透過經驗而非理性為吾人所知覺。吾人所認識到的個別

的原因或結果，以及原因和結果之間的聯繫或會合，皆是透過經驗觀察而來的，

「任何物象都不能借它所呈現於感官前的各種性質，把產生它的原因揭露出來，

或把由他［它］所由生的結果揭露出來。我們的理性如果不借助於經驗，則它關

於真正存在和實際事情也不能推得什麼結論。」51 

繼續拿這一節開頭時舉的例子來說，如果我從來不知道有一種動物是熊，也

不曾聽他人說過，或在書上看過；那麼當我看到泥巴上凹陷的腳印痕跡時，絕對

無法推測那是熊留下來的。因為我從來沒有關於熊的知覺，於是也沒有與之相對

應的印象及觀念。由是可知，因果推論雖然看似可以超出我們或他人的感官與記

憶之外，來將實際的事情之觀念作連結；但事實上仍然必須依賴某些相關的經驗，

才能夠做出確實之推論；否則這樣的推論將會淪為任意的假設或想像。 

第四，原因和結果之間有一必然連結。休謨表示觀察經驗中的原因和結果，

只能發現其中的接近關係以及接續關係；但這兩種關係在他看來是不完全的。52原

因和結果之間還需要一種必然聯繫的關係，這似乎比起前兩種關係更稱得上是一

種強而有力的紐帶，更是因果關係的重要特性。 

                                                                                                                                            

件。 

49
 Treatise, p. 75. 譯文參照《人性論》，頁 87。 

50
 同上，p. 76. 譯文參照同上，頁 88。 

51
 Enquiries, p. 27. 譯文參照《人類理解研究》，頁 28。 

52
 Treatise, pp.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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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有必要重申，原因、結果及其必然聯繫的推論都不是由理性而來的，「心

靈在根據原因或結果進行它的推理時，雖然把它的視野擴展到它所見的或所記憶

的那些對象之外，可是它決不能完全不看到那些對象，也不能單憑它的觀念進行

推理，而必須在推理中混雜著一些印象，或至少混雜著一些與印象相等的記憶觀

念。」53假如因果是藉由理性而連結，那麼當我們知覺到一個從未知覺過的可感

性質，便可立即指出其結果或原因。但事實並非如此，相反的結果總是可能發生。

我們還需要憑藉經驗才能做出適當之推論，否則原因和結果就只是任意的被連結

起來罷了。 

但在經驗中似乎不能知覺到這種必然聯繫，能知覺到的只有接近關係和接續

關係。關於這點休謨的說明，指出這是「因為結果和原因是完全不一樣的，因此，

我們也就不能在原因中發現出結果來」。54另外，我們從來沒有關於能力的經驗，

有的只是原因在前結果在後並且恆常會合的經驗。例如，兩顆撞球的碰撞，我們

能知覺到的只是一顆滾動中的球，碰到另一顆球後停止下來，接著另一顆球開始

滾動。引動它們的能力是神祕的，不能為外部感官所知覺，我們透過經驗，所得

知的只是結果而非能力本身。因此我們關於能力的觀念，就只能是由本章第一節

中提到的內部感官的反省印象而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我們並非確實地擁有

這樣的觀念。55休謨接著繼續探究原因和結果之間的必然聯繫的能力是如何由反

省印象而來。 

   習慣、信念、可然性與必然 第三節

休謨指出我們根據經驗而來所做出的因果關係推論，遵循著某一種原則，這

種原則就是習慣或慣性(custom or habit)。56這樣一種根據經驗而來的推論習慣，

                                                 
53

 Treatise, p. 82. 譯文參照《人性論》，頁 95。 

54
 Enquiries, p. 29. 譯文參照《人類理解研究》，頁 29。 

55
 關於休謨對能力觀念之論述，請參閱 Enquiries, pp. 61-73. 

56
 Enquiries,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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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了將來和過去相似，而且相似的原因將會伴隨相似的結果。57再舉之前的例

子來做為說明，如果我偶然地接觸到一個燒燙的鍋子，產生了疼痛與恐懼的感覺。

當下次我再見到同樣燒燙的鍋子時，因為經驗過的疼痛以及由反省得來的恐懼感，

我便不敢再將自己的手觸碰上它。而且往後當我見著任何產生高溫、燒燙的物品，

也會因為過去類似的經驗，讓我有一種恐懼感，害怕再被相似的且溫度極高的物

品給燙傷。「因此根據經驗來的一切推論都是習慣的結果，而不是理性的結果。」

58
 

 休謨認為習慣是我們人生最大的指導，59當我們看到一個原因，往往立刻就

能夠指出它會伴隨的結果。習慣做為我們推論的原則，使經驗有助於我們，讓我

們期待相似原因將會伴隨著相似結果，並期待未來會有與過去相似的事情發生。

然而，習慣的影響程度甚至大到我們時常都忽略了因果必然推論是受其影響。60 

 原因和結果之間的必然推論除了受到習慣的影響，這樣的推論也伴隨著某種

信念(belief)，相信如此之推論有其確實性。這樣的信念是由呈現於感官或是記憶

中，原因和結果之間恆常的會合而來的。61休謨在書中舉例，我們常常見到火焰

伴隨著灼熱，雪伴隨著冰冷。那麼當火焰或是雪呈現於我們的感官時，我們的心

裡就會被習慣推移著來期待熱或冷，並且相信那樣的性質當我們一靠近時它就會

表現出來。62「這種信念就是人心處於那些情景中以後所生的必然結果。這種信

念就是靈魂處於那種情勢時所有的一種自然作用；它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們在

受了利益時不能不感到親愛，受了侵害時不能不感到憎惡一樣。」63 

當一個對象呈現於我們的感官或記憶時，它會藉著習慣的力量，使想像能力

                                                 
57

 Ibid, pp. 37-38.  

58
 Enquiries, p. 42. 譯文參照《人類理解研究》，頁 42。 

59
 Enquiries, p. 44.  

60
 同上，pp. 28-29. 

61
 同上，p. 46.  

62
 同上。 

63
 Enquiries, p. 46. 譯文參照《人類理解研究》，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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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構想與它時常會合的另一個對象。這種構想伴隨著一種感覺，這一種感覺使得

這個構想異於想像中隨意的構想；這種感覺就是信念。休謨認為要仔細說明信念

這一感覺是有困難的，它真正適當的名稱就只是信念。64信念比起想像中隨意的

構想，還要來得更生動、活躍以及穩固，「但是這種想像官能，既然永不能憑其

自身來達到信念的地步，所以我們分明看到，信念並非成立於各種觀念的特殊本

性或秩序，而只成立於人心構想他［它］們時的方式和由此而生的感覺。」信念

是人心中的感覺，它可以區分判斷中的觀念以及想像中的虛構。 

如果再進一步探討我們的因果必然推論習慣，是如何假設了相似原因伴隨相

似結果，以及將來與過去相似，還有關於信念是如何與虛構區別開來的；可以從

先前的考察發現，我們的習慣以及信念似乎都是由經驗中物象之間恆常的會合而

來。那些呈現在我們記憶和感官中的恆常會合，是我們判斷時所依據的經驗來源；

這樣的判斷和經驗累積增多了，我們的習慣便能快速地在知覺到某一性質或物象

時，來期待另一性質或是物象的伴隨；這樣的期待並不是隨意地聯繫，而是具有

某種達到信念程度的強烈感覺，促使我們相信這樣的期待是確實的。 

最後，休謨再進一步轉向呈現於我們感官和記憶中的那種物象之間恆常的會

合，探討這樣的經驗究竟如何對我們的習慣以及信念產生影響。他觀察到我們關

於實際的事情之觀念，都是透過因果關係被聯繫起來，但是這樣的聯繫並不若觀

念的關係那樣，只需要透過思考便能得到確定；在關於實際的事情中，相反的結

果總是可能發生，而且並不矛盾。這樣的推論是建立在經驗上的，我們的經驗是

這類推論唯一的判斷依據。 

舉例來說，在台灣夏天會有颱風侵襲，這是我們的經驗。但是我們確實經歷

過沒有颱風侵襲的夏天，也經歷過秋天侵襲的颱風；這些都是我們經驗過的事實。

不過多數的人還是習慣會把夏天跟颱風侵襲給聯繫起來，並且相信這樣的推論，

預期到了夏天要做好防颱準備…等。即使另外兩種狀況也呈現於我們的感官或記

                                                 
64

 Enquiries, 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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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中，但我們的習慣以及信念更是受到機率(probability)
 65的影響，來做出相應的

推論。承上例，如果我們試著找出歷年來的氣象紀錄，統計秋颱發生的次數，以

及夏天卻沒有颱風過境的紀錄，推測可以明顯地得到夏天颱風侵襲台灣的紀錄高

於前兩者的數據。 

我們能夠觀察到在經驗中物象之間是恆常會合而非必然會合；經驗的累積讓

我們得知，某一些物象之間的恆常會合次數會多於另一些的恆常會合，這樣的已

知的總經驗與各種狀況發生之次數，所產生的「可然性」高低便影響著我們的習

慣與信念，「任何一造如果有了較多的機會，那一定會生起較大的可然性

(Probability)來；這種優勢如果愈增加，並且超過了相反的機會，而那種可然性

也按比例增加起來，因而在機會較多的那一造產生了更高度的信仰或同意。」
66
 

我們透過外在經驗，不能觀察到原因和結果之間的必然聯繫的能力，因而轉

向內部感官找尋必然聯繫的能力之印象，發現了隨著經驗的機率高低而來的習慣

以及信念。當一個物象呈現於我們的感官時，我們的心裡受到習慣的指引，憑藉

著我們曾見過的那些因果的恆常會合，期待並且相信此一物象出現後，會有另一

物象伴隨而來。這種習慣性地從原因到結果之推移加上信念，在我們的心中產生

一種感覺，感覺到一個物象和我們思想中或想像中一種習慣性的聯繫恆常的相伴

隨，這個感覺就是必然聯繫的能力這個觀念的來源，「能力和必然性乃是知覺的

性質，不是對象的性質，只是在內心被人感覺到，而不是被人知覺到存在於外界

物體中的。」67 

   以認識與經驗限制對兩種宗教基礎之批判 第四節

觀念做為我們的思考對象，源於感官知覺的印象，但由於吾人之想像力可以

將觀念自由地加以組合；因此指出觀念的印象來源，成了判斷知識或推論之確實

                                                 
65

 同於下文與中譯引文中提到的可然性。 

66
 Enquiries, p. 56. 譯文參照《人類理解研究》，頁 53。 

67
 Treatise, p. 166. 譯文參照《人性論》，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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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唯一依據。關於因果之推論，我們的觀念連結是根據經驗印象而來的，替觀

念指出與其相對應之印象，亦即是替我們的思考對象指出經驗依據。休謨在《人

類理解研究》中的第九章〈神跡〉以及十一章〈特殊的天意和來世的狀況〉，說

明在宗教上或與神有關的神學中，我們的認識能力和推論仍須遵從且符合經驗之

限制。 

一、 神跡 

神跡是啟示宗教(revealed religion)
 68用以證明神存在的有力證據。休謨提到

神跡所指的是聖徒受到聖靈感動，將他們親眼所見到與感受到的，神為了證明其

神聖使命而行使的那些神跡，紀錄在聖經中或做為傳說流傳下來。然而，神跡做

為基督教真理的明驗性卻永遠不及吾人的感官來得可靠，甚至是與吾人的感官明

驗相衝突。69 

依據我們先前討論過的那些考察知識確實性的步驟；若要證實奇蹟，只需指

出與它相對應的印象，也就是神跡觀念的來源，如此即可確認此一觀念不是想像

或幻想。然而經過仔細地考察，休謨指出我們的經驗中找不出與神跡相對應之印

象，神跡與我們經驗中常見的恆常會合相左，「所謂神迹乃是借神明的一種特殊

意志，或借一種無形作用的干涉，對自然法則的破壞。」70 

我們真實的經驗中充滿著與神跡相反的事實，若再仔細地考察其發生次數，

事實的機率是遠遠地高過奇蹟發生之機率，休謨甚至認為「任何神迹的證據從來

連“可然性”的地步也達不到，至於證明的地步，那更是達不到的」71。即使他人

宣稱自己親眼見證了神跡，但與那個神跡相反的經驗事實之證據，會減去前者的

可信度。透過這個相互抵銷的過程中，神跡存在的證據本身就會被經驗事實給消

                                                 
68

 尤其是基督教。 

69
 Enquiries, p. 109. 

70
 同上，p. 115n. 譯文參照同上，頁 102。 

71
 同上，p. 127. 譯文參照同上，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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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72 

若再將討論的問題轉向那些宣稱親眼見過神跡的聖徒們，可以發現他們只是

多數人之中的極少數，由於神跡只有在最初見過它們的人那裡，才具有最清楚的

明驗性。這些神跡透過書面紀錄以及口述流傳，其明驗性的遞減更是可以想見的。

休謨提到我們所以會相信證人與歷史學家，不是因為我們能夠先驗地發現證言與

實在之間的任何聯繫，而是由於我們習慣於見到證言與實在的恆常會合。73支持

神跡的少數證人，他們所欲證明的事實是我們不常經驗到的，亦不曾被具有充分

資格的多數人74所證實，就機率而言，其可信度相對地就降低了。 

另外，休謨還提到各個宗教中的神跡，它們的目的皆在於建立起各個奇蹟所

屬的宗教，其中具有排他性的宗教，彼此間形成敵對或相對立的立場、互為否定，

教義或信仰間無法相容的排斥，不只互相削弱彼此的體系，甚至消滅建立這些體

系的神跡之信用。75神跡透過與其相對反的經驗事實、證人以及各個宗教間不同

的神跡，可信度一層層的被削弱甚至是消滅，「因此，一個聰明人就使他的信念

和證據適成比例。」76 

二、 特殊的天意和來世的狀況 

《人類理解研究》中〈特殊的天意和來世的狀況〉這一篇文章，是休謨為他

與友人之間的對話所做的紀錄，對話中休謨提到伊比鳩魯(Epicurus)的教條否認

有神聖的存在，這將進而否認有特殊的天意以及來世，他認為如此教條會影響道

德的維繫力量，應當透過當時的政治力量加以戒備，他的朋友則扮作伊比鳩魯，

                                                 
72

 Enquiries, pp. 110-14. 譯文參照《人類理解研究》，頁 98-101。 

73
 同上，p. 113. 譯文參照同上，頁 100。 

74
 具備充分資格的多數人指的是：(1)具有毫無問題的見識、教育和學問，讓我們相信他們不是

自欺(2)具有毫無可疑的忠實，使我們不能猜想他們有騙人的意圖(3)具有很大的聲望，如果他們

被人發現了自己的假造後，會有莫大的損失(4)他們證明那些事情，必須進行於人所共見的方式

之中，而且還必須進行於世界上最著名的地方，因而使他們的假造（如果有的話）必然會被人發

現。請參閱 Enquiries, pp. 116-17. 

75
 Enquiries, pp. 121-22. 

76
 Enquiries, p. 110. 譯文參照《人類理解研究》，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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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對休謨所扮演的雅典人發表替自己辯護的演說。 

以下筆者將休謨的友人對於伊比鳩魯的哲學教條中否認特殊的天意和來世

之辯駁整理為四點：77首先，他絕不懷疑一個神聖的存在(a divine existence)。第

二，這一存在的「主要論據或唯一論據是由自然秩序推出來的」，78假使我們試圖

從作品的秩序出自設計者之手的類比，來推論自然的秩序是來自於神的設計，這

樣由結果到原因的推論須謹慎注意，「當我們根據結果來推測任何原因時，我們

必須使原因和結果適成比例，而且我們所歸於原因的各種性質只限於恰能產生那

個結果所需要的，在此以外，我們絕不許妄認它有別的性質。」79 

如果原因只能藉由結果為我們所知曉，那麼推論時應遵守結果與原因適成比

例之原則。我們透過觀察自然所發現的那些性質（結果），就只能推論出具有這

些性質的原因，不能再從這個原因返回來進一步推論其他結果；神只具有在自然

中所展現的性質，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特殊的天意，而且也不能再由這個原因推

論出其他結果（來世），否則那不過是人類替祂增添的想像而已。第三，經驗中

的不完美是確實存在的，「我們雖然枉費辛苦解釋自然的惡劣現象，挽救諸位神

靈的光榮，可是都是白費的，因為我們不得不承認，現世界上所充滿的那些的罪

惡和紛亂都是實在存在的。」80第四，即使沒有神的賞罰，我們仍然可以依據過

去的經驗來規範自己的行為。 

休謨同意借助經驗做為判斷的唯一標準，卻同時提出質疑，表示在經驗中由

結果推論原因，進而再從原因返回來推論其他結果是可行的。他舉了兩個例子來

輔助說明這一點：當我們看見未完工的建築，周邊還擺放著建築材料以及工人們

使用的工具，我們的經驗引導著我們來推論這個工程是一整個計畫的一部分，在

計畫中建築將被完成，最後會被修飾得美侖美奐。另外，當我們在沙灘上看見一

                                                 
77

 詳見 Enquiries, pp. 134-42. 

78
 Enquiries, p. 135. 譯文參照《人類理解研究》，頁 120。 

79
 同上。 

80
 Enquiries, p. 138 譯文參照《人類理解研究》，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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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屬於人類的足跡，我們的經驗會促使我們斷言曾經有一個人從這裡走過，即使

他的另一個腳印已經被海浪給沖散。透過上述例子，休謨質疑為什麼我們不能藉

此相似推論來推測，神也許會在較遠的時間或地點完成一個較完美的設計。81 

他的朋友接著透過說明由結果推論原因的兩種不同狀況來回應這個質疑。82

如果我們是從人類的藝術作品或設計來推論其設計者的存在，由於這個原因或者

對象是人類，在經驗中我們熟悉並且可以觀察到人類的行為，那麼再從這個原因

推論其他結果是可行並且有經驗依據的。至於另一種狀況，假若我們要從自然這

個作品，推論出做為設計者而存在的神，就應該遵守結果與原因適成比例之原則；

因為我們沒有關於神存在的經驗，我們對於神的行為並不熟悉，就此原因再來推

論其他結果是不恰當的： 

概括地來說，我們似乎可以立一個公理說，任何一個原因如果

只是借它的特殊的結果被人所認識，那我們萬不能由那個原因

來推測任何新的結果。……。我們如果使推測出的原因精確地

和已知的結果成比例(這實在是應該的)，那它並沒有別的性質，

使我們根據它們來推測出別的新結果來。83 

休謨的友人進一步說明，由原因到結果之推論如果會出錯，是因為人們將自

己類比為神，並進而想像自己若是處於那樣最高的位置，會有如何的反應以及行

為；然而神與人並不相似，「……神明是那樣遙遠、那樣不可思議的，他［祂］

和宇宙中任何別的事物相似的程度，比太陽和蠟燭的相似程度還要小得多；他［

祂］只是借一種微弱的蹤跡或外形來表示出自己來……。」84 

休謨提出兩點質疑做為回應：第一，原因是否只能透過其結果為我們知曉，

第二，一個原因是否能夠特殊到和我們的經驗都不相似。原因和結果是透過其恆

常會合，才會被視為是彼此的原因以及結果，或者，至少是在我們的經驗中有與

                                                 
81

 關於休謨提出的質疑，詳見 Enquiries, pp. 142-43. 

82
 Enquiries, pp. 143-44. 

83
 Enquiries, p. 145n. 譯文參照《人類理解研究》，頁 128。 

84
 Enquiries, p. 146. 譯文參照《人類理解研究》，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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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似的原因和結果總是恆常會合，才有類比之根據，「在這類推測方面，我們

所能合理地依從的唯一指導如果只有經驗、觀察和類比，則結果和原因一定得同

我們所知道並且看見在許多例證中都會合在一塊的別的結果和原因相似才行。」

85對話的末尾，休謨承認伊比鳩魯的反對者，確實會在由宇宙(特殊且單獨的結果)

至神(特殊且單獨的原因)的推論假設中，面對一個難題，亦即我們如何由那個原

因的觀念推測結果的變化。 

以上透過大篇幅將休謨與友人的對話摘要出來，是因為關於這段對話，雖然

休謨並沒有如同在《自然宗教對話錄》隱藏自己的身分，但有學者認為休謨實際

上是透過其友人來闡述他自己的觀點。例如，利文斯頓(James C. Livingston)認為

「休謨采［採］取了一種對話的形式，這樣他自己的觀點就可以隱藏在一個“喜

愛懷疑主義悖論”的伊璧［比］鳩魯派朋友的話裡……」。
86周曉亮先生提到了「這

位朋友顯然是虛構的，他實際代表了休謨本人」。87林志穎與張耀謙先生也認為

「……，休謨藉著一伊比鳩魯論者(Epicurean)來表達他對於自然宗教的看法」，88

除此之外，在一些研究資料裡休謨與友人各自的觀點甚至會被混用，若將學者們

提及休謨的觀點之引文仔細地與原典作對照，可以發現這些觀點在對話中，實際

上是由休謨的友人所發表的。89
 

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指出其友人即代表了休謨的觀點，但從上述對話摘要中

可以看出，休謨的論點和他訴諸經驗證據的立場相符。我們在本章的第二節已就

原因和結果的特性整理出四點，將之與休謨在對話結尾處的質疑相對照，在經驗

中原因和結果若非恆常地會合，確實難以認定彼此互為因果；另外，如果有一個

                                                 
85

 Enquiries, p. 147-48. 譯文參照《人類理解研究》，頁 130-31。 

86 James C. Livingston，《現代基督教思想》，何光滬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頁 110。 

87
 周曉亮，《休謨哲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 333。 

88
 林志穎、張耀謙〈有關休謨論「自然宗教」之探討〉，《正修學報》，第十七期(2004)，頁 79。 

89
 同上。另詳見 J. C. A. Gaskin, “Hume on Religio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ume, edited 

by David Fate Norton and Jacqueline Tayl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90. 

與周曉亮，《大家精要：休謨》(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9)，頁 135。以及伊麗莎白˙S.拉德

克利夫(Elizabeth S. Radcliffe)，《休謨》(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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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特殊到跟我們的經驗都不相似，那麼基於這個原因無法透過經驗為吾人所知

覺，我們無法視它與某個結果互為因果關係。 

再者休謨對於其友人所提出的關於伊比鳩魯的哲學教條中否認特殊的天意

和來世的四點辯駁並未完全加以否認，而只是針對其中的第二點提出質疑。筆者

試著將其友人主要之論點，即由宇宙推論神的存在須符合因果適成比例之原則，

對照《人性論》第三章第十五節〈判斷原因和結果所依據的規則〉比對休謨的論

點，這一篇列出了八條規則，90其中第四到七點與此相關，它們分別是：91 

4.同樣原因永遠產生同樣結果，同樣結果永遠只能發生於

同樣原因……。  

5.……若干不同的對象產生了同樣結果時，那一定是借著

我們所發現的它們的某種共同性質……。 

6.兩個相似對象的結果中的差異，必然是由它們互相差異

的那一點而來。 

7.當任何對象隨著它的原因的增減而增減時，那個對象就

應該被認為是一個複合的結果，是由原因中幾個不同部分所發

生的幾個不同結果聯合而生……。 

根據以上可以得知，當我們從結果推論原因，或是由相似的結果來推論相似

的原因時，不論這個原因是人或神，都需要遵守因果適成比例的原則。休謨最後

的質疑和結論，說明了不論推論是否正確(顯然是不正確的)，假若我們透過相似

的類比，由宇宙推論出神的存在，再由這個神來推論特殊的天意和來世的狀況，

在此確實有一困難存在，因為這些特殊的天意和來世，必定是出於我們先前推論

所得出的原因之外。關於這一點休謨與其友人的立場確實是一致的，至於其他的

三點辯駁我們可以在接下來的討論中加以確認。 

                                                 
90

 詳見 Treatise, pp. 173-74. 前三條規則，即本文第二章的第二節原因和結果的四點特性扣除掉

筆者補述加上的第三點，請參見註 38。 

91
 Treatise, pp. 173-74. 譯文參照《人性論》，頁 1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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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第五節

依以上所論，我們可以將休謨對於吾人的認識能力在宗教的主題之下其感官

知覺如何運作、其範圍與限制的看法，整理如下： 

首先，吾人之認識能力起源於感官知覺的印象，依據內外感官產生感覺方式

之不同，有感覺印象和反省印象的分別；觀念是印象在我們心中的摹本以及思考

的對象，但不如產生感受的印象來得鮮明。我們的想像力能夠將觀念任意地組合，

然而觀念之間的連結總是不脫相似、時空鄰近、因果這三種原則，其中原因和結

果是觀念間連結所依循的最廣泛的原則。 

其次，我們就判斷觀念連結之確定(實)性，可以將人類理解或探究的對象區

分為觀念的關係以及實際的事情。前者包括幾何、代數、算術…等，我們可以只

憑直覺或透過演証思考得知其確定性。後者則是和現實中的經驗有關，與其相反

的狀況都有可能發生，我們無法只透過思考獲得其確定性，經驗事實才是這類觀

念連結之確定性的依據。 

第三，實際的事情這類對象之觀念，即使沒有彼此間聯繫的印象，似乎能透

過因果關係來連結。透過考察觀念之間聯繫的因果關係原則，我們可以歸納出原

因以及結果的四種特性：(一)原因和結果恆常會合；(二)原因在時間上先於結果；

(三)原因與結果是透過經驗而非理性為吾人所知覺；(四)原因和結果之間有一必

然連結。依以上可得知，關於實際的事情之確定性，看似可以外於感官以及記憶，

卻不能沒有經驗之依據，因此指出觀念的印象來源，替吾人的思考對象指出經驗

依據，成了判斷此類知識或推論之確實性的依據。 

第四，我們沒有關於能力的經驗，引動原因和結果的能力是神祕的，無法為

外部感官所知覺，我們透過經驗所觀察到的，只有原因在前結果在後並且彼此恆

常會合，而非能力本身；因此我們關於能力的觀念，就只可能是由內部感官的反

省印象而來。 

第五，我們根據經驗所做出的因果關係推論，是遵循著習慣或慣性，假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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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與過去相似，相似的原因將會伴隨相似的結果。原因與結果或相似的原因與

結果，在經驗中恆常會合的機率越高，就越加強了我們對這類習慣性推論的信念，

相信如此之推論有其確實性；這樣的信念同時又會影響著我們推論的習慣。關於

因果推論的習慣、信念與機率，皆來自於經驗中原因和結果的恆常會合，這樣的

經驗逐漸累積達到純熟，我們所做的因果推論判斷便達至一種充分的信念。 

第六，關於原因和結果之間必然聯繫的能力，雖然無法由外在經驗中觀察，

不過隨著經驗的累積、機率的提升，從原因到結果推論的習慣加上信念，會使我

們心中產生一種感覺，感覺到一個物象與我們思想中或想像中一種習慣性的聯繫

恆常的相伴隨，必然聯繫的能力之觀念即源自於這個內部的感覺所產生的印象。 

第七，我們在經驗中找不到與神跡觀念相對應的印象，神跡本身之確實性會

被與其相反的經驗事實給削弱，而且那些宣稱親眼見過神跡的證人們，並不是具

備充分資格的多數人，除了證人的品格不良且數目不多之外，屬於不同宗教的神

跡，也會互相削弱彼此的確實性，因此關於神跡我們應該使信念與證據適成比例。

由此可知，以神跡等啟示做為基礎的基督教其理論根基是薄弱的。 

第八，根據休謨對特殊的天意和來世的狀況之論述，我們可以得知關於原因

和結果的推論，不論是從原因推論結果，或是由結果推論原因，都必須遵守因果

適成比例之原則。由於吾人並未從經驗中觀察到此種因果的恆常會合，從做為結

果之宇宙到做為原因之神或神的推論確實存在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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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休謨論宗教之自然起源 

即使做為宗教信仰基礎的神跡，在休謨的認識論論述之下，缺乏相關經驗印

象之對應，其發生之機率亦無法達到信念的程度。再加上特殊的天意和來世的狀

況之推論，也不符合因果推論中原因與結果適成比例之原則。但是吾人確實可以

觀察到在人類的社會中存在著許多的宗教，伴隨著眾多令人無法忽視的宗教現象，

例如教義之經典、戒律、信眾、祭典與各種儀式…等等。因此，本章將進一步探

討，休謨認為在符合其論述的感官能力之範圍與限制下，民間宗教與其信仰中神

的觀念之存在
92是如何形成與演變。休謨指出神(含一神與多神)的觀念實起源於

人性而非理性，這些神的觀念伴隨者某些與其來源相應之屬性，這在《宗教的自

然史》一書中有生動細膩的描述。 

   宗教與神的觀念 第一節

休謨的著作中，除了《人類理解研究》中的〈神跡〉與〈特殊的天意和來世

的狀況〉之外，要以《宗教的自然史》與《自然宗教對話錄》這兩部作品，對於

他的宗教思想有更為完整的論述。本節討論所本，特別專指對於宗教主題有系統

性的論述，並且被獨立出版成冊的後兩部作品，而非相關主題之片段或單篇文章。

93 

「神」做為宗教崇拜之對象，吾人對於神的討論和宗教常是緊密相關的。究

                                                 
92

 關於我們是如何知覺到神的存在甚至是判斷或確定某個對象是存在的，其中「存在」或「存

在觀念」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又該如何理解與把握，有必要在此先作說明，休謨曾提到：「存在

觀念和我們想像為存在的東西是同一的。單純地反省任何東西和反省它是存在的，這兩件事並無

不同之處。……不論我們想像什麼，我們總是想像它是存在的。我們任意形成的任何觀念都是一

個存在的觀念；一個存在的觀念也是我們所任意形成的任何觀念。」詳見 Treatise, pp. 66-67. 譯

文參照《人性論》，頁 78-79。由此可知，存在是伴隨著每一個觀念來被我們所構想，當我們想

到神的時候，即使只單純地想到一個令人景仰的神，並不涉及神是否存在的任何證明或論證，但

此時在我們腦海裡神的觀念就已是一個存在的觀念了。 

93
 雖然《宗教的自然史》是收錄在《四篇論文》的一個短篇，詳見註 15，但現時通常被獨立出

來出版與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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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神的觀念因何而起？休謨基於自然主義的立場，在《宗教的自然史》各個篇章

以這個課題做為主要的討論。從神觀念的起源衍伸出各種不同宗教的形成與演變

之歷史來作論述。不可否認的，若將休謨對於理性神學和獨斷宗教的批判暫時擱

置一旁，僅透過本書最初的前言與最後的總論即可發現，休謨清楚而且明確地表

達了一個理智的創造者(an intelligent author)，甚至是某個理智的始因或創造者的

觀念(the idea of some intelligent cause or author)之存在。94 

除了開頭與結尾處之前後呼應，若再仔細詳閱全書關於多神與一神信仰之探

討，而不討論這兩種信仰何者為真、何者為假，亦不判斷休謨的觀點之有效性，

可以看出其所涉及的內容都是以有神論做為前提之討論。簡單地說，《宗教的自

然史》是在探討多神與一神信仰中，多神與一神觀念之起源，神的觀念之存在是

其中隱含的一個前提，全書討論的問題點是落在神的數量而非其存在與否。 

接著，在《自然宗教對話錄》中嚴格說來總共有五個角色，整本書是由潘斐

留斯(Pamphilus)向赫米柏斯(Hermippus)重述他聽到的一場由克里安提斯、斐羅和

第美亞三人所進行的對話。潘斐留斯雖然並未加入這場對話但卻以旁觀記述者的

角度巧妙地替對話做了結論，而赫米柏斯只是一個單向接受陳述的對象。這一場

對話的開端起於對神學，也就是神的性質之討論。 

斐羅首先提出了他對於人類理性的脆弱與限制之質疑。克里安提斯認為如此

之懷疑是荒謬而且不恰當的，他認為人的理性能夠理解並認知到神的存在及其屬

性。95第美亞與斐羅對於人類理性的缺陷看法一致，他肯定神的存在「問題不在

於神的存在，而在於神的性質」，96但卻不認為憑藉人類有限的理性可以認識神的

無限完善之性質。斐羅也表明了討論的問題範圍是神的性質而非神的存在，「但

當合理的人們討論這些問題時，他們的問題當然決不會是關於“神”的存在，而只

                                                 
94

 參見註 19、20 之引文。 

95
 David Hume,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and Other Writing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9-20. 書名以下簡稱 Dialogues. 

96
 Dialogues, p. 17.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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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關於“神”的性質。……前一真理是毫無問題而自明的。」97神的存在是無須懷

疑的。除此之外，潘斐留斯在對話開始之前也表明了神的存在是真理： 

對於神的存在，最愚昧的時代已經有所認識，最優秀的天才們

都曾野心勃勃地盡力對它提供新的證明和論證，什麼真理能像

這樣明白、這樣確定呢？這個真理是我們一切希望的基礎，道

德最可靠的根基，社會最堅固的支柱，是我們思維默想中不應

一時或缺的唯一真理，……。98
 

不論人類理性能力優秀或愚鈍的差異，在關於神存在的這個問題的討論上，都能

夠認識到這樣明白、確定而且唯一的真理。總括地來說，《自然宗教對話錄》是

在探討吾人如何能夠認識神的性質，亦即吾人可以透過哪一些論證來認識屬於神

的性質，而非神的存在，因為神的存在是無庸置疑的真理。三位參與對話的角色

以及旁聽的紀錄者都肯定了神存在的這個前提，這是在對話一開始時四個角色便

取得之一致的共識。 

   神觀念在人性中的起源：多神教 第二節

有關吾人在宗教信仰中的神的觀念之起源，休謨表示多神信仰(Polytheism)

是人類最初的宗教型態，「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要考察人類社會從粗陋的開端到

一個更為完善的狀態的演進過程，那麼多神教或偶像崇拜是、而且必定曾經是人

類最早、最古老的宗教。」99吾人最初所認知到的神觀念是複數的，神並非唯一

之存在，眾神或多神反倒才是吾人所最先獲得之觀念。休謨認為這個觀點除了可

以藉由過往的歷史證據來加以確定，此外更多地是受到人類的思辨習慣與方式所

影響。100 

若再深入探究其中關於早期人們的思辨習慣與方式，可以發現神的觀念最初

                                                 
97

 Dialogues, p. 18.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頁 17。 

98
 Dialogues, p. 4.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頁 2。 

99
 NHR, p. 4.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3。 

100
 有關休謨所列舉之歷史證據詳見 NHR, p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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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起於人們的希望與恐懼；那些人們對生活中未知的原因所抱持著的某種情感。

這些原因未知的事件涵蓋了生活中的許多層面： 

我們永遠懸浮在生與死、健康與疾病、豐足和匱乏之間；這一

狀態在人間不斷受到一些隱密未知的原因干擾，它們的運作常

常出人意料，而且往往莫名其妙。這些未知的原因就成了我們

不斷產生希望和恐懼的對象；而對各種事件的焦急期待，又使

這些激情陷於恆久的警覺之中，我們的想像，也同樣被用來構

成關於那些我們所完全依賴的力量的觀念。101 

舉例來說，在進入農耕時期之後的人們，若意外地碰到了長時間的乾旱，作物在

缺少足夠的灌溉下無法順利收成，由此，缺乏足夠糧食的補給很可能會引起將有

飢荒問題產生之隱憂，這時人們便會對於他們不能清楚了解的自然狀況產生某種

伴隨著希望或恐懼的情感；急切的希望能夠有一場大雨或足夠的降水量來紓解旱

象，卻也同時恐懼著不樂觀的天候狀況持續下去使得隱憂成真。 

在過去，許多自然和生活中的事件之所以發生的原因是不明確的，這些事件

包括了異常的天候狀況、水災、旱災、地震等天災；或者是健康的人突然生病了、

發瘋了甚至是死去……等等，對於這些事件人們無知、無助並且感到困惑，不停

地在期望成真與落空的過程中產生希望和恐懼等激動的情感。休謨認為其中恐懼

又較希望更是有力地主宰著人們，將人們的想像引向不可見的理智力量(invisible 

intelligent power)
 102之觀念。「對自然的希望和恐懼，尤其是恐懼本身，會把人們

攪得心緒不寧，使人們以一種戰戰兢兢的好奇心開始詳察未來各種原因的過程，

檢視人類生活中各種相互矛盾的事件。他們以極其迷亂而驚愕的眼神，在這幅混

亂的圖景中看到了神性最初朦朦朧朧的蹤跡。」103 

當人們處於對未知原因惴惴不安的生活狀態之下，並且焦慮地擔心著未來可

能會面臨的災禍、害怕未知的死亡、意外的病痛…等等，這些恐懼無疑地更是加

                                                 
101

 NHR, p. 11.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16。 

102
 休謨在《宗教的自然史》中也會與「不可見的力量」(invisible power)這個詞交替使用。 

103
 NHR, p. 11.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14。 



32 

深了他們對於不可見的力量之想像，將未知的原因與不可見的力量之觀念加以結

合，在往後的生活中漸漸地習慣並且對這些力量產生依賴，誠惶誠恐且謹慎小心

地對待、面對這些不可見的力量，相信這些不可見的力量與那些原因未知的事件

緊緊連結並且主宰著他們生活中的禍福，「我們往往發現，隨著一個人的生活過

程受偶發事件主宰的程度的增加，他的迷信也會更加強烈；尤其像我們在賭徒和

航海者那裡觀察到的那樣，雖然他們在所有人中最不擅長於嚴肅的反思，但是輕

率而迷信的理解方式卻是最多的」；104休謨認為由於簡單、輕率地相信或透過想

像將這些原因未知的事件與不可見的力量作連結，比起嚴肅地反省思考或深入研

究這些未知的原因，更容易被早期的人們所採行，受到了未知事件主宰的頻率愈

高人們甚至就愈是迷信。
105

 

然而，早期人們的思考方式除了不嚴謹、容易流於輕信與迷信之外，休謨觀

察到他們會將原因未知的不可見力量與生活周遭可感知的性質結合起來： 

他們神話宇宙的每一部分，並且設想，一切可見的自然產物，

其本身就是許許多多真實的神。根據他的體系，太陽、月亮和

星星都是神；山泉有仙女居留，樹木有樹神棲息；甚至猴子、

狗、貓和其他動物在他眼中也常常變得神聖，並激起他的宗教

意義上的敬畏。因此，不管人類信仰自然中的不可見之理智力

量的習性有多麼強，他們將注意力停留於可感可見之物的習性

也同樣強；為了協調這兩種相反的傾向，他們被迫把不可見的

力量與某種可見之物結合為一體。106
 

人們將他們由未知原因而來的想像觀念，與現實生活中許多實質的物體觀念作結

合，不論是太陽、月亮或是星星等星體，只要是可見的物體例如像是泉水、樹木；

甚至是動物都可能被賦予神話的色彩。對於未知的原因或不可見的力量之恐懼與

敬畏在這個移轉或投射的過程中，也由想像搬移至這些實質的物體上，這些數量

                                                 
104

 NHR, p. 13.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19。 

105
 筆者認為休謨此處所提到的迷信，是指人們對於從自己的反省印象或想像觀念得到的不可見

的理智力量之觀念的輕信與恐懼。 

106
 NHR, p. 25.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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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的物體因而也成為人們心中恐懼或敬畏的實質對象。 

關於人們會將想像與可感知的物體作結合的這個思考習慣，休謨則認為這是

「由於對俗眾的理解力來說，不可見的精神性心智是一種過於精緻的對象，人們

自然會將其附身於某種可感知的表象；比如，或者是自然中更為顯見的部分，或

者是雕像、肖像和圖畫(在一個更開化的時代裡，所有這些都可用來形塑神性)。」

107早期的人們因為思考方式的緣故，對於不可見的理智力量這類過於精緻、艱深

或抽象的主題，習慣將他們對這類事物之觀念與想像跟實質物體加以連結，賦予

可感知的性質以神性、神力…等；然而在生活中或大自然中這類可以接受落實人

們想像的對象其數量是眾多的，他們將思考中不可見的理智力量與許多可感知的

的物質實體之觀念相結合，因此被賦予神性的可感知物體的數量愈來愈多，這便

是多神信仰之來源。 

休謨提到人們會更進一步地設想這些與實質對象結合了的不可見力量是以

一種類似於人類行為的方式來活動，換句話說這些實質的可感知性質包含了人類

自己的行為特質。這主要地是來自於人們自身的經驗與行為或思考方式，亦即人

們會從自己的角度設想神的行為模式與人類相似，透過這樣的方式理解神這個不

可見的理智力量，「人類有一種普遍的傾向，即像設想他們自己一樣設想一切存

在物，並把他們熟知和真切意識到的那些品質移植到每一個對象上」。108
 

人們與透過與實質可感知的對象互相連結來落實對於不可見的理智力量這

類過於精緻、抽象的對象之構想。這些實質可感知的對象主要地就是人們自身的

行為與思考方式，進而再擴大、推廣至人類社會的運作模式。例如，在早期的詩

歌作品中時常可以見到的擬人法，樹木、山泉、或石頭被賦予了如同人類一般的

特性與能力；一樣可以思考、行為與活動，甚至也有情感。詩歌中這些將物質人

格化的的方式，在真實生活中也是可以見到的。人們構想這些物質具有不可見的

理智力量，而這些力量是由一個與人相似的神所擁有的。神具備人類所不及的強

                                                 
107

 NHR, p. 28.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42。 

108
 NHR, p. 12.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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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量之外，卻與人類的性情和弱點相似。祂們同樣會忌妒、生氣甚至是復仇。

而且為了強調神與人的相似，人們還將理性、激情甚至是人的四肢外型這些特性

都賦予神。109 

早期人們的生活中受到偶發事件的支配，但他們的認識能力並非將他們推向

對整個自然更深入地探究與沉思。這些更完善的觀念對於他們的思考能力而言是

太過困難的，相對之下他們比較可能會選擇一種更容易理解的方式來滿足自身的

困惑，因此一個人格化的神就這樣進入人們的觀念之中。然而，這個神是不完善

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若是再加上生活中偶發事件不斷的增加，那麼要負責這許

多事件的神數量就必須要相當的多才有可能應付得來；眾神必須分工合作才有辦

法對應到人們生活中眾多原因未知的偶發事件。
110

 

   神觀念在人性中的起源：一神教 第三節

休謨認為民間宗教(popular religion)
 111中的一神信仰(theism)

112之觀念是延續

自多神信仰、由多神信仰發展而來。他強調許多歷史上古老的一神信仰之教義雖

然看似符合理性推理；不過對於早期的人們而言一神信仰最初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不會是出自於理性推論，「由於信奉一神教教義的民族中的俗眾，仍然將一神教

建立在非理性和迷信的原則上，因此，總體而言他們之所以持有這種信念，就決

不是出於任何論述的推展，而是出於更適合於他們的才賦和能力的一連串思考。」

113人們並非進一步透過發展理性來細細考究先前那些原因未知的事件，反倒是更

符合他們的思考能力或習慣地將它們都歸因於神的意旨，認為這些令人無法理解

                                                 
109

 NHR, p. 12-13 

110
 NHR, p. 13-14. 

111
 休謨使用這個詞來指稱一神與多神信仰。 

112
 即使在中譯本裡被譯為一神信仰，但原文中使用的是有神論(theism)而非一神論(monotheism)

這個字，且《宗教的自然史》書中對於一神之論述並不單指唯一的神，而是有一個神的地位或能

力高於其他眾神，在下文中提到的唯一的最高神即是如此。 

113
 NHR, p. 31.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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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是受到神意的操控。 

由於在多神信仰的形成與演變過程中，人們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和想像來思考

神，那麼如果順著這樣的習慣構想眾神們也和人類社會的發展相像有一個領導者

或統治者，這對於他們的思辨習慣而言是很自然的，甚至不會令人感到意外，

「……將其中一個神表現為其他神的君王或至尊的長官，這個神雖然與其他神具

有相同的本性，但以某種權威統治著他們，就像世間的君主統治他的臣民和家奴

一樣。」114人們對統領眾神之最高神的理解，也同樣是從自己的觀察和想像而來。

當他們面對人類的君王或統治者，身為臣民與被統治者除了服從君主的命令之外，

還總是希望能夠獲得比他們更有能力或權力的上位者之眷顧、照顧與保護。 

早期的人們為了能夠獲得最高神的恩寵以期順利地度過乾旱、病痛等其他災

禍，甚至只是希望可以在往後的生活中趨吉避凶，他們不斷地讚美和吹捧這個眾

神當中的統領，就如同他們設想人類的君王或統治者喜歡被恭維與討好一樣，「由

於他們認為神會像他們自己一樣被讚美和恭維所取悅，所以在他們對神的殷勤之

辭中，頌詞和吹捧就無所不用其極了。」115休謨認為這些對神的討好與奉承將祂

的地位吹捧得更是崇高，就好像人們在討好他們的君主時，將所有的人類品質吹

捧到了極致，人們甚至把他們的君主視為神一般的予以膜拜。 

然而人們對神的奉承只會發展得愈來愈激烈，這是因為「人們的恐懼或悲痛

越是急迫，他們就越會發明新的奉承調子；即使某個人在吹捧他的神的頭銜上超

越了他的先人，他也定然會被他的後人以更新穎、更華而不實的讚美稱號所超越。

他們就這樣愈演愈烈；直到最終他們達至無以復加的極限」。116那些最初起於取

悅的讚美，受到人們面對未知原因的恐懼而加速催化，被不斷地推演、吹捧成許

多更誇張的頌詞；最終這個最高的神更加有別於其他眾神，祂們之間的差距透過

人們不停歇地奉承被拉得愈來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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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R, p. 31.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48。 

115
 同上。 

116
 NHR, p. 31.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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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認為這個被吹捧到了極致甚至是非常誇張的觀念，當它呈現在人們面前

時並不會受到任何的拒斥或者是懷疑，因為「一旦有更宏大的觀念擺在他們面前，

他們顯然就會認為，他們要是拒絕表示贊同的話，那就危險了」。117人們對於神

的理解和推論，始終是受到他們的恐懼感給深深地影響，他們害怕要是稍有不敬

便會使得這個被他們奉承為無比強大的最高神不開心，並因此降下任何做為懲罰

的災禍與病痛……等等，「由於他們以為最妥當的做法莫過於迎合更高調的讚辭，

他們就努力通過矯飾的熱衷和奉獻來巴結神。」118人們希望獲得神的庇護，確保

他們來年的豐收與身體的健康，因而百般地討好與奉承那個他們認為有能力決定

和控制這一切的最高神。同時又害怕若不繼續這麼做，會替自己與家人甚至是這

個社會帶來危險。關於這一論點，休謨表示最好的證明就是人們的奉承僅僅是口

頭上的認同，他們根本不能夠理解那些自己讚美並賦予神的崇高特質。119 

從數量眾多的多神信仰發展到有一個神力大於眾神的最高存在之觀念，一神

信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另外，休謨強調這個次序絕對沒有可能調轉過來；

不可能是人們最初得到一個最高神的觀念，卻因不虔敬而墮落為多神信仰，「……

一神教都絕不可能是通過推理而一度成為人類最初的宗教，而後再由於它的敗壞

孕生了多神教以及異教世界的所有各種迷信。理性，在其顯而易見之時，會阻止

這樣的敗壞……。」120如果可以將次序倒轉過來，假設早期人們最初獲得的是一

神信仰之觀念，那麼人們根本不會有發展多神信仰之可能。因為一神信仰中恰恰

符合於理性推論之觀念會防止這樣的演變。 

雖然吾人的一神觀念只是恰好符合於理性的推論原則，「當他們只是秉持有

關一個完美存在、即世界創造者的觀念時，他們只是湊巧符合了理性和真正哲學

的原則；雖然引導他們信奉這個觀念的不是理性 — 這個［是］他們相當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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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R, p. 35.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54。 

118
 同上。 

119
 NHR, p. 35. 

120
 NHR, p. 7.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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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而是極端流俗的迷信中的奉承和恐懼。」121然而若從一神信仰中恰好符合

於理性推理的角度，來加以理解完美存在與世界創造者之最終因的觀念：亦即所

有未知的原因推論到最後都可歸諸於最高的神，最高的神就是所有原因最終的原

因，並且是一個最完美的存在。這樣的推論原則相較於在多神信仰中人們關於神

的觀念之起源的推論，除了有極大的差異之外，肯定也不會使得人們將神的觀念

由一神發展至多神；而是出於早期人們心理需求的作用而從多神信仰衍伸出一神

的信仰。122 

在休謨針對民間宗教裡關於一個完美存在的世界創造者之一神信仰其觀念

起源詳加探究之後，認為這樣的信奉只是恰恰符合於理性推論而並非確實來自於

理性；甚至還與理性推論相差甚遠。不過真正符合於理性推論的一神信仰是否有

其可能性，這個神的存在觀念如何被察覺，又為何人們不是如此信仰，以下將就

此進行討論。 

在休謨探討多神信仰與一神信仰時，其相關論述中曾多次提及一種純粹的一

神教原則(the pure principles of theism)，用以做為不同於前述兩種民間宗教類型中

神的觀念之起源的一個對照。這個純粹的一神教原則是顯而易見並且無可辯駁的，

它主要地是和宇宙的秩序跟框架有關；是人們根據自然的框架進行理性的推論，

由此被導向一個最高的存在之觀念。「任何通過論述認識到世界上存在著不可見

的理智力量的人，必然是從自然物那令人讚嘆的發明出發進行推理，而且必然認

定世界是由神聖存在、一切事物的始因創造出來。」123 

若再進一步詳細地說明，純粹的一神教原則是來自於吾人對「自然之工」(the 

works of nature)的沉思，休謨提到的「自然之工」可以簡單地被理解為自然的作

品或者是自然的產物，其中詳細的內容包括了自然中的一切、這個宇宙世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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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R, p. 32.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49。 

122
 雖然民間宗教中的一神教是由多神教的發展與演變而來，不過休謨認為多神教與一神教之間

有一種必然的往復流變，這是由於人們有一種自然傾向，要從多神信仰上升到一神信仰，又從一

神重新墮回到多神信仰。詳見 NHR, pp. 36-38. 

123
 NHR, p. 25.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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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與框架、自然中種類眾多的動物和植物……等等，他／牠／它們所具備的那

個有規律以及秩序且令人驚異的秘密結構，這個祕密的結構使得動植物透過每個

細微部分的運作來協調與配合並延續其生命。124 

任何具有良好知性的人皆可以透過對於這些自然的作品與產物的沉思，觀察

到這個宇宙自然中一切事物之間的協調，並且有一種計劃貫穿其間所產生的那種

一以貫之的一致性。125由這些強烈的感受產生之印象，以及由此自然物令人驚嘆

的發明來進行理性推論，進而促使人們的心靈承認有一個唯一的存在(one single 

being)；也就是一個創造者(one author)。這個唯一的存在將實存(existence)和秩序

(order)賦予了宇宙這一巨大的機器，並且依據有規則可循的計畫或者相互關聯的

體系協調著這個機器的所有細微部分： 

假如對於自然之工的沉思可以使人們認識到那種不可見的理

智力量，那麼他們定然只會信奉一種惟一存在的概念，該存在

將實存和秩序賦予這一巨大的機器，並根據有規則可循的計畫

或者相互關聯的體系協調它的所有部件。……。宇宙中的一切

事物顯然都只是一個斷片。一切事物都相互協調。有一種設計

貫穿著整全的宇宙。這種一致性促使人們的心靈承認惟一的創

造者；……。
126
 

休謨最初在說明早期人們的思考習慣與多神信仰觀念之形成時，便談到這個

做為對照的神的觀念及其起源。他認為吾人關於神的觀念之起源是與心靈之思想

作用的自然進程一致，任何人類的思想都必須或者都只能是遵循這樣的一個由粗

陋至完善、由低級到高級的過程。除了一個可能中斷這一自然進程之例外，這個

例外可能將人們導向純粹的一神教原則。同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休謨總是在這

些對照中強調如果人們最初便能察覺到或者是一旦能夠察覺、認識到此一觀念之

起源，往後幾乎不會再有發展出民間宗教的可能性。即使這個純粹的一神觀念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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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R, p. 37. 

125
 NHR, p. 73. 

126
 NHR, p. 8.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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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被忽略，不過休謨認為任何宗教的教義它的發明與論證比起維護及持續還要

來得困難。因此一旦人們有機會開始這個信仰，就絕對不會放棄它。127 

然而這個純粹的一神教原則是如此的顯而易見，卻無法對早期的人們在他們

獲得神觀念之思考過程中產生影響。這與早期的人們苦於生計並且受限於思考能

力的不成熟有關，即使自然中的秩序與框架是多麼的異乎尋常與令人驚異，仍是

在生活中輕易地被人們給忽略而且不加以審視；甚至當自然越規律、越完善人們

就更是習慣自然的秩序與框架，而越不會仔細地考察或是探究它。「因此我們可

以總結說，在所有曾經信奉多神教的民族中，最早的宗教觀念並不是源於對自然

之工的沉思，而是源於一種對生活事件的關切，源於那激發了人類心靈發展的綿

延不絕的希望和恐懼。」
128
甚至在說明民間宗教中一神信仰之起源時，休謨也一

再地強調這樣的一神信仰只是貌似符合於理性推論，若是吾人仔細探究此宗教之

內涵，便可以發現他們的信仰來源依舊是恐懼以及迷信。129
 

筆者認為若是仔細地閱讀休謨用作對照的這些段落，可以發現其用意是在強

調民間宗教中的一神信仰起源於多神教，而不是起自設計論證之理性推論。雖然

設計論證似乎非常符合人們在生活經驗中可以觀察到的許多現象，但人們最初關

於神的觀念與宗教仍是起自於對未知原因的恐懼。儘管休謨在導言與總論處似乎

是在肯定設計論證之有效性，書中也並未否定或批判設計論證，只是質疑它並非

人類最初所採用藉以形成神的觀念之理性推論。但綜觀全書進行之推理論述，他

實在是不認為早期的人們在形成神與宗教的觀念時設計論證會對此具有任何的

影響力： 

對於人類的理性，能獲得關於至高無上之存在的知識，並被賦

予一種能力，能夠從可見的自然之工中推斷出像它的至高無上

之造物主那樣崇高的原則，這是多麼高貴的一項特權啊！但是，

讓我們反過來看看事情的另一面，綜覽一下多數的民族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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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R, pp. 5-7.  

128
 NHR, p. 10.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13。 

129
 NHR, pp.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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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一下實際在世上通行的宗教信條，你很難不把它們當作病

人的幻想；或者，你也許會把它們當作猴子假扮人形的怪把戲，

而不是一個以理系之名字自命的造物所提出的嚴肅的、確定的

和教理式的主張。130
 

最後，休謨更是總結設計論證無法再幫助我們瞭解得更多，自然之工顯示的

一切只能讓我們的推論停在獲得一個理智始因的觀念這裡，「整全是一個謎語、

一個謎、一個無解之神秘。關於這個主題，我們慎思詳察之後的惟一結果，似乎

就是懷疑、不確信、懸置判斷。」131由於整全是一個無解的謎，吾人無法由此再

推敲或探究出更多的內容，關於神的本質及屬性也只能同等的歸給神秘、無法瞭

解之特性，吾人所能做的最多就是懷疑、不確信以及擱置判斷。 

   小結 第四節

依以上的了解，我們可以將神的觀念與宗教之自然起源，簡單地整理為以下

幾點： 

第一，在休謨以宗教為主題的兩本著作《宗教的自然史》與《自然宗教對話

錄》中，神的觀念之存在是一個清楚且明確的共同前提，書中與宗教相關之討論

都是以此前提做為論述的推展。 

第二，人們最初關於神的觀念，是起自於面對生活中原因未知的事件所產生

的伴隨著希望與恐懼之情感，其中恐懼的感受尤其更是深深地影響著人們，使得

人們惴惴不安卻又必須戒慎恐懼的面對這些未知的原因。再加上對他們而言，簡

單且輕率地形構想像這些原因未知的事件與不可見的理智力量之連結，比起嚴肅

地反思這些未知的原因要來得容易。因此早期的人們深信自身的禍福深受不可見

的理智力量所操控，並對此產生依賴。 

第三，不可見的理智力量這個觀念對早期的人們而言太過精緻與抽象，構想

這樣的觀念是困難的。因此他們會進一步透過自己的想像，將這個不可見的理智

                                                 
130

 NHR, p. 74.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120。 

131
 NHR, p. 75. 譯文參照《宗教的自然史》，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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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其操控人類生活中的禍福之神性或神力之觀念，與生活中可感知的實際對象

作結合；這也包括了將此具有不可見的理智力量的神設想為類似於人類之存在。

由於這些可感知的實際對象數量是眾多的，因此被賦予神性或神力的可感知對象

的數量便隨之增多。休謨認為最初的民間宗教型態肯定是與早期人們的思辨習慣

與方式最符合之多神信仰。 

第四，民間宗教中的一神信仰之觀念看似起自理性推論，但根據休謨之探究

它較大可能地是從多神信仰演變而來。由於人們對於操控著生活中一切吉凶禍福

的不可見之理性力量仍抱持著恐懼，他們於是設想眾神們如同人類世界的統治者

一樣喜歡並且可能受到奉承的討好。因此，為了希冀能夠在生活中獲得眾神中的

領導者之庇佑這個目的，人們對神的吹捧也就發展得愈來愈誇張，甚至是無所不

用其極。逐漸地，這個眾神的領導者與眾神之間的距離被拉得愈來愈開，一個神

力大於其他眾神的最高神之觀念於焉產生。 

第五，民間宗教中的一神信仰指的並非是唯一的一神，而是眾神之中有一個

神力最高的神，由祂統治、管理、領導著眾神。人們對於這個最高神的誇張之奉

承，雖然僅僅是口頭上的讚美與吹捧，若再仔細探究便可以發現他們不甚理解這

些自己賦予最高神的討好之詞。但即便如此人們覺得若不對這些讚辭表是認同是

一件危險的事，最高的神會因此不高興而降下災禍做為對他們的懲罰。 

第六，神人相似之推論是民間宗教中人們思考和理解神的本質及屬性最主要

的方式。在多神信仰中，人們便將自身的思考方式、行為模式、甚至是具有四肢

的人類外型…等特質都賦予神，認為神應該與他們極為相似，不過卻在能力方面

高於他們許多，因此才有可能主宰著人們生活中的禍福。在一神信仰中，神被人

們設想為如同他們的君主或領導者一樣統領著其他部屬般的統領著眾神，並且也

合人類的領導者一樣喜歡聽到讚美、樂於接受奉承與討好。 

第七，某些宗教哲學家主張對自然之工的沉思可得到一種純粹的一神教原則，

主要是人們根據自然的框架、作品產物之規律、秩序、協調與一致性來進行理性

推論，獲得有一個唯一的存在或創造者之觀念。這個唯一的存在賦予宇宙這一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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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機器秩序，並且協調著這個機器的所有相互關聯的體系。 

第八，然而即使自然中的秩序與框架令人驚異而且顯而易見，仍是無法在早

期的人們獲得神的觀念之思考過程中產生影響，這主要地還是與早期的人們不成

熟的思考能力有關。甚至自然越是規律、越是完善人們也就越習慣自然的秩序與

框架，而不會仔細地考察或者去探究它。休謨使用這個對照顯示了即使設計論證

再合理，但人們最初關於神與宗教的觀念只可能是起自於對未知原因的恐懼。 

第九，設計論證無助於我們對神的屬性瞭解得更多，自然之工只能讓我們的

推論獲得一個理智始因的觀念，整全是一個無解的謎，人們只能懷疑、不確信以

及擱置判斷，而無法由此再推敲或探究出更多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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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休謨對自然宗教之批判 

《自然宗教對話錄》一書開宗明義地確認了上帝的存在是後續將要進行的對

話討論之前提，雖然在此書中斐羅與第美亞不斷質疑，甚至不同意吾人能夠透過

理性論證來理解或認識到上帝，這個對話討論進行的過程中提及許多上帝的屬性，

並且試著透過這些被認為是上帝所具有的屬性來推論與證明上帝的存在，因此在

這樣的討論過程中，涉及了許多神學問題。 

假若吾人計畫更進一步、更深入地把握休謨的神學觀點，《自然宗教對話錄》

這本充滿著探討神的本質及屬性之著作自然是不可忽略的。書中的三位主角各有

各自持有一套關於吾人是否能夠或如何認識神的屬性之觀點，在某些議題上僵持

不下、不相妥協，但有時卻又能達成共識。他們的立場隨著對話的進行而有所修

正，或是妥協或是提出其他的解決辦法。對於閱讀本書的讀者來說，這本著作有

一個非常關鍵的困難點，即哪個主角的神學觀點才是代表了休謨。這個困難點若

是可以得到釐清或確認，有助於吾人更明確地把握休謨關於自然宗教與自然神學

之立場。 

   在《自然宗教對話錄》中休謨之立場 第一節

誠然《自然宗教對話錄》中的角色皆是由休謨所虛構，132不過潘斐留斯做為

這場對話的旁觀紀錄者，他在一書的開頭與結尾對三位主角所做的評價值得我們

注意。最初他向他的朋友提到「當你以克里安提斯的精審明辨的哲學才能，去對

照斐羅的無所顧忌的懷疑主義，或以他們任何一人的心情，去比較第美亞的剛強

不屈的正統信仰時……」133，克里安提斯具有精審明辨的哲學才能(the accurate 

philosophical turn of Cleanthes)，而斐羅被認為是抱持無所顧忌的懷疑主義(the 

                                                 
132

 高曼認為休謨很可能是根據古希臘文字與當時的人名來替這些角色命名。詳見 Dorothy 

Coleman,“ Introduction”,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and Other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xi. 

133
 Dialogues, p. 5.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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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less skepticism of Philo)，第美亞則是剛強不屈的正統信仰擁護者(the rigid 

inflexible orthodoxy of Demea)。在結尾處他總結這整場對話「根據對於全部推理

的嚴格的重新檢討，我不得不認為，斐羅的原則比第美亞的原則更有可能性；而

克里安提斯的原則還要更為接近於真理。」134休謨安排了潘斐留斯替整個對話做

出的評論，克里安提斯符合於哲學的精審明辨之觀點是最正確的，而斐羅無所顧

忌的懷疑主義對於整個自然宗教的推論之課題較第美亞的正統信仰更有可能。 

休謨曾在與友人的書信中表明，135他本人在這整個對話之中扮演的是斐羅這

個角色，於是學者們就此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這些有關休謨之立場的觀點與

看法，可以大致被區分為四大類。第一種看法認為斐羅代表了休謨，這除了是休

謨自己的說法之外，高曼在她編輯的《自然宗教對話錄》序言中也認為斐羅是休

謨的代言人，但書中安排的英雄是克里安提斯。136艾爾(A. J. Ayer)則是認為「在

［關於自然宗教之對話錄］之中，菲羅被安排去說得最多，這也是我們推論他是

代表休謨說話的一個理由」。137持此觀點的還包括莫斯納138、高士金139、拉德克利

夫140、大衛˙歐康諾(David O’Connor)。141 

第二種看法認為斐羅與克里安提斯都代表休謨，周曉亮提到「休謨的觀點實

際上是從斐洛和克里安提斯双方的觀點混合表現出來的」。142史密斯認為斐羅的

立場從頭到尾都代表著休謨，而克里安提斯明確地同意斐羅或反對第美亞的段落

                                                 
134

 Dialogues, p. 102.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頁 110。 

135
 Letters, vol. 1, pp. 153-55. 

136
 Dialogues, p. xii. 

137
 艾爾(A. J. Ayer)，《休謨》，李瑞全譯。(台北：聯經出版，1983)，頁 110。 

138
 詳見 Ernest C. Mossner, “The Enigma of Hume,” Mind, New Series, Vol. 45, No. 179 (Jul., 1936), 

pp. 334-349. 

139
 詳見 J. C. A. Gaskin, “Hume’s critique of Religion,” in David Hume: Critical Assessments, edited 

by Stanley Tweyman(London: Routledge, 1995), pp. 56-69.  

140
 詳見《休謨》，頁 116。 

141
 詳見 David O’Connor,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Hume on Relig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214-16. 

142《休謨哲學研究》，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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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代表著休謨。143亨利˙愛肯(Henry D. Aiken)在他編輯的《自然宗教對話錄》序

言中同樣地也認為，在這整個對話中除了斐羅是休謨的代言人，而當克里安提斯

與斐羅一起對抗第美亞時，才代表了休謨的立場。144
 

第三種看法更廣泛地認為對話中的三個主要角色都代表了休謨的觀點，理查

˙波普金(Richard H. Popkin)在他編輯的《自然宗教對話錄》序言中提到，整個

對話中三個主要的角色在某些不同的層面各自代表著休謨的觀點。145最後的第四

種看法以諾桑為代表，認為這三個角色都無法從頭到尾一致地代表著休謨的立場；

如果試著要從任何一個角色或多個角色來說明他們與休謨的觀點是一致的，都會

面臨到某些困難，是故我們無法透過這些角色來確認休謨關於自然宗教的真正立

場。146
 

以上這些學者們論點都有其充分的論述根據，若是我們僅將《自然宗教對話

錄》與《宗教的自然史》作對照，可以發現三個角色都分別在某些議題上持有與

休謨一致的觀點。以下是依據對話進行的順序整理出的一致之處：首先，斐羅與

第美亞對於神的性質是不可理解的取得一致的共識。第二，克里安提斯在推論神

的性質所使用的設計論證，提到了人為的作品與自然相似，由此可以合理地推論

自然是神或神所設計的作品，這個推論中最大的依據就是神人相似，這個觀點同

於休謨提到的民間宗教中神的性質。 

第三，第美亞認為宗教起於人們對未知的恐懼，斐羅也同意實際上人們是生

活在痛苦中，此觀點與也同於休謨對多神信仰提出之論述。第四，斐羅承認自然

的目的、設計以及意圖，一切的科學幾乎都引導我們承認一個理智的造物主，並

且承認一個至高的理智。在對話中時常可以見到休謨在其他著作中之觀點，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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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Hume,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47),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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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Hume,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New York: Hafner Pub. Co., 1953), p.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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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Hume,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and the Posthumous essays, Of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and Of Suicide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 Co., 1985), p. 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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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Noxon, “Hume’s Agnosticism,”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73, No. 2 (Apr., 1964), pp. 

248-261 



46 

不同的角色被表達出來，因此波普金的觀點較切合於實際之狀況。筆者認為其中

三個角色分別對於證明上帝在的論證提出之質疑，尤其是在批判理性推論的合理

性的角度方面，分別代表著休謨的立場。 

   對設計論證之批判 第二節

在《自然宗教對話錄》中，克里安提斯最主要的論點便是認為吾人可以透過

一個後天的論證(the argument a priori)，即設計論證來認識上帝，他說： 

看一看周圍的世界：審視一下世界的全體與每一個部分：你就

會發現世界只是一架巨大機器，分成無數較小的機器，這些較

小的機器又可再分，一直分到人類感覺與能力所不能追究與說

明的程度。所有這些各式各樣的機器，甚至它們的最細微的部

分，都彼此精確地配合著，凡是對於這些機器及其各部分審究

過的人們，都會被這種準確程度引起讚嘆。這種通貫于全自然

之中的手段對於目的奇妙的適應，雖然遠超過於人類的機巧、

人類的設計、思維、智慧及知識等等的產物，卻與它們精確地

相似。因此，既然結果彼此相似，根據一切類比的規律，我們

就可推出原因也是彼此相似的；而且可以推出造物主與人心多

少是相似的，雖然比照著他所執行的工作的偉大性，他比人擁

有更為巨大的能力。根據這個後天的論證，也只有根據這個論

證，我們立即可以證明神的存在，以及他和人的心靈和理智的

相似性。147 

這個設計論證的推論方式可以透過一個三段論證被簡單地說明：前提一，人

類的作品中含有目的性的或有意圖的組織方式及安排，這可以證明是由一個具有

理智能力的設計者其目的性之展現；前提二，這個自然世界中的許多產物同樣地

具有秩序與計畫性和目的性的組織方式及安排；結論，因此根據類比可以推論，

這個自然世界有一個創造者，根據一個計劃將這個世界安排得具有秩序與目的性，

這個創造者就是神。 

舉例而言，當我們看到一支筆它的每個組成的部分，像是筆頭的尖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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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logues, pp. 19-20.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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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管裡填充的墨水還有筆身握墊部分的設計，它們彼此之間相互協調著來完成其

目的，可以讓我們使用這支筆來寫字。透過一支筆我們可以發現其設計者的巧思

以及具有目的性之安排。那麼當我們將觀察的對象轉向整個自然世界，可以驚訝

地發現其中的許多組成部分，像是以人類做為代表的動物類，其身體的骨骼與肌

肉，以及植物體的輸水系統之構造，也都同樣像極了具有秩序與目的之安排。那

麼根據類比推論，這隻精巧的筆是由人所設計創造的，而這個自然世界之精巧肯

定也是出自一個造物者或神的設計與創造。 

設計論証使用相似性之類比來說明有自然中具有一心智的設計秩序之觀念，

克里安提斯自始至終維持他一貫的神人相似論與設計論證之立場，基於這個立場

所做的推論其困難點就如同斐羅和第美亞所提出的質疑：人與神的性質不同無法

類比。第美亞首先對此提出的反駁是，他不認為神的存在可以透過理性推論證明，

沒有關於神的先天論證或任何抽象的論證。並且認為自然的作品中包含了一個偉

大不可解釋的謎，超出人類的理解之上，「神的道路不是我們的道路。神的屬性

是完善的，但是不可了解的。而這本自然的書卷包含一個偉大而不可解釋的謎，

超出任何可以了解的討論或推理之上」。148 

斐羅對於此論證的質疑可以整理為幾點。首先，斐羅認為後天論證中的兩種

結果：人的作品與自然世界根本不是同一類，因此而推出原因的相似是荒謬的，

他說到「假若我們看見一所房子，我們就可以極有把握地推斷，它有過一個建築

師或營造者；因為我們所經驗到的果與果所從出的因恰是屬於一類的。但你卻決

不能肯定宇宙與房子有這樣的類似……。兩者之間的差別如此顯著，所以你在這

裡所推出的充其量也不過是關於一個相似因的一種猜想……」。149第二，理性的

推論不可能取代經驗替世界的現象找出原因，人們無法離開經驗並僅透過觀念來

構想宇宙的模樣，「唯有經驗能為他指出任何現象的真正原因」。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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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logues, p. 33.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頁 33。 

149
 Dialogues, p. 21.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頁 20。 

150
 Dialogues, p. 22.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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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將從部分所得出之結論用於全體是魯莽的，「我不但絕不承認自然的

一部分能供給我們關於自然全體起源的正確結論，我並且不容許自然的一部分作

為另一部分的法則，假如後者與前者相差太遠的話」151；由因推果是極細緻複雜

的，因為自然是多變的，況且我們發現的只是其中之一部份，「即使根據我們的

有限經驗，我們知道，自然具有無數的動因與原則，它們在自然每一變更她的地

位與情況時不絕地表現出來。」152 

第四，神與人在設計論證中相似的假設是沒有根據的。153第五，經驗告訴我

們那些被觀察到的秩序、系統並非皆是設計好的，而且吾人若是推測這都是因為

有一個原因那只會造成無窮追索。
154第六，神人相似論者對於神的屬性無法提出

更充分的理由。155
第七，設計論證推論出神做為原因的可能性並不高於原因已內

在於物質世界的可能性。156第八，科學的進步拉開了人與神之間相似的距離。157 

第九，人類有限的能力無法推論出神的無限性。第十，非完善的人無法推論出完

善的神。第十一，完善的世界與完善的創造者之間沒有必然關聯。 

第十二，根據神人相似論，世界更可能是由多個神一起所創造的。第十三，

宇宙比起與人類技巧及設計的相似更近似於人體。第十四，若說宇宙的起因是神

不如說是生殖或生長來得更為貼切。第十五，世界是神的設計以及世界是由另一

個星球播種生長，這兩種說法同樣符合經驗。第十六，宇宙的起因是理性或生長、

生殖是任意的選擇，吾人無法探究原因。第十七，其他各種宇宙生成的論證都有

幾分合理性。第十八，物質在其穩定的外表下是不斷變動著的，運動起自物質自

身與運動來自心靈和理智，是先天地同樣可以設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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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logues, p. 24.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頁 24。 

152
 Dialogues, p. 25.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頁 25。 

153
 Dialogues, p. 37. 

154
 Dialogues, pp. 38-39. 

155
 Dialogues, p. 39. 

156
 Dialogues, p. 40. 

157
 Dialogues,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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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斐羅認為克里安提斯所應用的神人相似之類比，更強力地支持許

多異教假說。斐羅在第五篇建議宇宙是由有心智、但是年輕、或者衰老、或者無

用的神所創造的這樣一個多神論的說法，可以想像的是它們有利於解釋宇宙明顯

的不完美。在第六篇他建議一個泛神論(pantheism)假說：神是宇宙的靈魂且宇宙

是神的肉體，這項建議有利於符合經驗一致的証據；心靈只存在於肉體。在第七

篇他建議世界相同的特徵，那使克里安提斯將宇宙就看成是一座機器，並且可以

在生物生殖的結果上發現。如果自然的秩序相似於生命有機體或勝過機器，那麼

根據克里安斯的原理，與就會更有可能從一種原始的植物、動物、蛋、卵或者種

子生長出來。這樣的建議看來雖然很瘋狂，但它們卻更是與經驗相符：心智的存

有是透過生物繁殖而不是其他方式生長出來的。 

但在第八篇他採取了更為嚴肅的調子，他建議即使有無限時間和有限數量的

物質，被觀察到的自然秩序，包含心智的生命，為不可避免的來自於沒有組織的

物質粒子之間的運動和撞擊。根據這個假說，自然的秩序是必然性結果，而不是

偶然或者心智的設計。然而這沒有解釋為什麼物質擁有內藏的運動力量，這是克

里安提斯假說所缺乏的一個重要的解釋。心智生命逐漸從無意識物質根據普遍因

果法則發展出來的觀念，與雖然有許多不具備心智的物質形式存在，但沒有任何

有心智的生命可以不靠物質而存在是一致的。克里安斯的假說顛倒了這普遍被觀

察的因果相倚的秩序，建議說物質實體源出於非物質心靈。 

設計論証的主張者自己承認對於心智設計的情感，雖然是很平常的，但並不

是完全普遍的，尤其他們讓步認為不可救藥的野蠻人和過度奇怪的懷疑論者缺乏

這樣的經驗。休謨了解到仍然必須要說明他的建議：有關心智設計的論証至少可

以得到明智的人們經過嚴肅的考慮之後來接受。這麼樣衣來，休謨讓斐羅和第美

亞吸引到克里安斯的注意，對於被觀察到的秩序的另一種解釋，這些都可被視為

合理的遵從克里安提斯所主張的設計論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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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宇宙論證之批判 第三節

雖然第美亞最初與斐羅的立場一致，認為人類理解力的缺陷無法了解神的屬

性。他認為企圖探究神的屬性是一種褻瀆神的行為，這種冒失僅次與否認神的存

在： 

至高心靈的本質，他［祂］的屬性，他［祂］存在的方式，他

［祂］持續存在的真正性質；這些以及關於如此神聖的存在的

每一細節，對於人類都是神秘的。我們是有限的、脆弱的、盲

目的生物，我們應該在他［祂］的莊嚴的存在前自己表示謙卑，

並且應該知道我們的脆弱，默默地贊揚他［祂］的無限的完善，

這些無限的完善，是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人心也從不曾瞭解

它們的。它們是被遮蔽在深厚的雲翳之中而與人類好奇心隔離

的，企圖透入這些神聖的奧秘之中就是瀆神，而企圖要探究他

［祂］的性質與本質，命令與屬性的這種冒失，也僅次於否認

他［祂］的存在的那種忤神而已。158
 

克里安提斯將主張這種觀點的第美亞稱為神秘主義者(mystics)，並且認為這種論

點與懷疑主義者斐羅相同，皆是一種無神論者的主張。 

但在對話錄第九篇中第美亞替關於設計論證這類後天論證之質疑的話題討

論做了一個轉向，並且提出先天論證做為可能的解決方法，他認為或許只有宇宙

論證這類的先天論證才能確實地被用來證明神的無限性與統一性。159不過克里安

提斯與斐羅都不認同先天的論證足以令人信服。 

第美亞提出的宇宙論証同樣也可以被簡單的理解為一個三段論証：前提一，

任何事物的存在必須有一個他／牠／它存在的理由或原因；前提二，任何事物都

絕對不可能是自身的原因或理由並由此產生他／牠／它自己；論點，在前述之前

提下從原因到結果的推論有兩種可能的狀況，其一結果和原因的連結是依無窮無

                                                 
158

 Dialogues, p. 17.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頁 16。 

159
 宇宙論證通常是做為一種後天論證來證明上帝的存在，高曼認為休謨很可能承繼了賽謬爾˙

克拉克(Samuel Clarke, 1675-1729)在《神的存有與屬性的演證》(A Demonstration of the Being and 

Attributes of God and Other Writings)中所提出的，採用充足理由律的另外一種版本之宇宙論證。

見 Dialogues, p. 6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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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的連續，其二結果和原因的連結會推導致某個必然存在的最後原因，假若第一

種狀況可能，那麼所有關於原因的假設都有相當或相等的可能性，而且無物不能

產生任何事物；結論，「因此，我們必須歸到一個必然存在的“存在”，他［祂］

自身包含著他［祂］存在的理由；並且要假定他［祂］的不存在，必定會蘊涵一

個顯然的矛盾。所以，這樣一個“存在”是有的，即是說，神是有的。」160
 

克里安提斯對此提出三點反駁，首先，他認為除非事物的反面蘊含矛盾，否

則不能夠使用理性推論或先天論證來證明這個事物的存在，「……擅自理証或用

先天的論證來證明一個事實，是一個明顯的謬誤。」161關於事實方面的問題，「凡

是我們設想它是存在的事物，我們也能設想它是不存在的。所以，“存在”的不存

在並不蘊涵矛盾。」
162
因此「必然的存在，這些字樣是沒有意義的……。」

163
 

其次，如果無法說明神之所以是必然的存在所具有的那些不可知的與不可思

議的性質，那麼說這個物質宇宙即是必然的存在也是有幾分可能性的。第三，每

個小部份的原因，當這些部分被組合起來時又需要一個全體的原因，這個對於全

體的原因之要求是主觀的判斷並且是荒謬的。 

斐羅接續克里安提斯對第美亞的這個先天的宇宙論証所提出的反駁，認為透

過鑽研物質宇宙的內在性質，或許可以發現其中的規律性甚至是必然性，而這種

觀念對於宗教的假設有極大的殺傷力。斐羅還試著透過更實際的角度提出反駁，

他認為這個論證的不恰當，可以從人們使用這個論證的意願或機率得到答案： 

    先天的論証很少能使人非常信服，除非對於那些具有形而

上學頭腦的人們；他們習慣於抽象的推理，……。其他的人，

即使是明智的和最傾心於宗教的人，總覺得這樣的論証具有某

種缺陷，雖然他們也許不能明白解釋缺陷之所在。這是一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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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logues, pp. 63-64.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頁 65-66。 

161
 Dialogues, pp. 64.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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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logues, pp. 64.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頁 67。 

163
 Dialogues, pp. 65.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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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証明，證明人們在過去總是根據這種推理之外的其他辦法，

來尋找他們的宗教的根據，並且將來也永遠會是這樣做的。164
 

先天的論證對於多數的人們來說太過於抽象，當人們想要透過理性推論之論證來

證明上帝的存在並以此做為宗教的基礎時，通常都會選擇這種抽象的論証之外的

其他種論證方式。 

   惡的問題 第四節

惡的問題(the problem of evil)是另一個針對設計論證之確實性有力之質疑。

如果吾人真能透過自然的規律與秩序與人類所設計的作品之巧妙的秩序安排相

似，來推論出這個自然世界也同樣地是出自一位設計之創造。而神做為這個自然

的創造者，其屬性若真的是全知全能且無限完善，為什麼這個世界上還會有痛苦

與惡的存在；為什麼神沒有將祂的無限完善賦予他的作品呢？如果這個世界是神

的設計與創造，那麼去除掉「惡」對祂而言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一件事。 

第美亞的宇宙論証被排除之後，他提出了另一個証明上帝存在的可能方法，

他認為人們是由於自己的不幸而產生對於上帝的依賴。第美亞和斐羅對於人類處

境的放大評估，為自然宗教引進了新的問題：怎樣協調神做為全能、全知、道德

完美存有的正統概念和邪惡的存在。有神論者可以採取幾種不同的策略來消解這

個問題，一是否認邪惡的實在性。第美亞駁斥這種方法，發現該說牴觸「所有人

類共同的証詞，基於感覺和意識」，肯定邪惡的實在性。反之，他提出一種解決

辦法，他宣稱已有「所有虔敬的聖者和宣道者」一致呼籲，也就是說邪惡是真實

的，但和神的完美善良是相容的，因為不管什麼樣的邪惡存在，都會在某種來世

被糾正，如果不在此生也會在死後的來生。為了消解邪惡的問題，克里安提斯宣

稱，斐羅和第米亞對於人類處境絕望的描寫是誇大其詞。人類經驗的証據顯示快

樂仍勝過悲慘，這個勝過因而証明神的完美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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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logues, pp. 66-67. 譯文參照《自然宗教對話錄》，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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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羅於是提醒克里安提斯，他將這個爭議置於最為危險的課題上，而且不自

覺地就將完全的懷疑論引進了自然和啟示神學最基本的教條中。休謨考慮這個課

題的一種方法，僅在邪惡問題的脈絡中。從這觀點，問題是：什麼假說最能解釋

我們確實在這個世上發現的幸福和悲慘的分配？善惡的混合是否能以一個神靈

的道德意圖得到最好的解釋？或者藉著自然道德地無分別的力量？在第十一篇，

克里安提斯介紹非正統的觀念說，神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這解釋當

神是超卓智慧、有威力和仁慈的，他受到必然性的限制。物質倔強的性質和支配

它們的普遍物理法則，會需要神容許某些邪惡以達到仁愛的目的。於是他會提議

神是完全仁慈的，因為快樂勝過邪惡，可以証明神會避免不必要的邪惡。 

要減損克里安提斯的論証，斐羅著手顯示邪惡對我們而言似乎是可以避免的，

甚而根據克里安的設定：每件事都有賴於一個有限的神。例如，邪惡的原因之一

是在自然界中每一件事物符合普遍法則。這個原因並不是必然的，因為我們如果

設定一個有限的、但是具有非常強大超越力量的原因可以支配自然，並不會有任

何矛盾。由於事物符合普遍法則，對我們而言，並不是有必然性。且根據克里安

提斯的假說，每件事最終依賴於神，邪惡來自普遍法則，因此似乎也是可以避免

的。不過基於人類仁慈的標準，那是我們唯一知道的標準，沒有如此行動的存有，

以避免不必要的邪惡，便不是仁慈的。斐羅接受說：如果他可以借著先天推論知

道神擁有道德完美的意圖，那麼邪惡也可以被知道，不管這些表象，而和神聖道

德完美是相容。 

不過，如果說沒有所謂的先天的知識，有關他道德性質的判斷必須來自人類

經驗的証據，來自事物呈現的方式。有關宇宙終極原因的道德性質，只有四個邏

輯可能性：（一）他們是全然美善的；（二）它們是全然邪惡；（三）他們是善惡

混合的；（四）它們既不是善也不是惡的。善和惡兩個都存在於自然中，強烈的

反對了前兩的假說。所有事件遵循普遍法則的規律體系的証據，並沒有支持相反

的道德行動者的假說，也就是有惡意的存有，也有仁慈的存有，在自然事件歷程

的背後。第四個假說，斐羅結論說「到目前看來是最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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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羅的說法建議，即使我們想要假設每個事物依賴於超卓但卻有限的神，這

和我們進一步去假設美德可以透過受難以外的方式習得，或者甚至一個有限的神

可以藉著總是選擇什麼是善的傾向來創造人類，並沒有矛盾。由於邪惡存在且看

來可以避免，我們沒有理由推論超卓的心智和存有的存在，不論是有限的還是無

限的，其從如正義的道德的動機行動。 

    斐羅最後的批判顯然是針對個克里安提斯的神人相似論，但這論証形式是宇

宙論証，那把第美亞當作是它主要的攻擊目標。斐羅解釋說，由於每個事件必有

一原因，人類邪惡的存在必然有一個原因，並且這原因必然有其他原因，如此以

往無窮無盡，或者最後終結在所有事物的終極原因上。第美亞在斐羅能完成他的

論証之前打斷他的說話，但打算做出的結論已經很清楚了。如果每件事終極的依

賴神以存在，不管作為他直接引發的某些事物，或者只是他容許通過其他原因來

創造，那麼神是道德邪惡的終極原因，且應當為邪惡負責。第美亞抱怨說，他已

和斐羅結盟，「為了要証明神聖存有不可理解的性質，駁斥特里安斯的原理，他

會以人類的規則和標準衡量一切事物。」現在，第美亞當沒有理由受到這個論証

的干擾，除非他已經假設，像克里安提斯一樣，認為神不必為人類的罪惡負責，

且如果神為人類的罪惡負責，他就不會是受到崇拜的適當對象。如此他會像斐羅

的論証所理解的那樣，是對他自己的和對克里安提斯的思維方式的駁斥。不再珍

惜這樣的對話，第米亞離開了，給他自己一些面子。 

   小結 第五節

依照前面的了解，我們可以將休謨對自然宗教的批判，簡單地整理如下： 

第一，在《自然宗教對話錄》中，三個對話者在不同的議題方面，部份地都

各自代表休謨的觀點。 

第二，克里安提斯所提出的做為上第存在及其屬性之證明的一個後天論證，

即吾人在經驗中所觀察到的設計論證之根據，在設計論證中人類的作品被認為與

自然的作品有極大的相似性，根據相似果出自於相似因之推論，我們可以得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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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之結論，並透過此論證認識祂的屬性。 

第三，第美亞與斐羅反對設計論證與其中的類比論證之推論，反對之論點如

下：(一)吾人無法透過推論認識自然作品中一個偉大的謎；(二)神的作品與人的

作品不是同一類；(三)由部份結果推論全體的原因是魯莽的；(四)經驗中的秩序

與系統並非皆是出於設計；(五)世界的原因可能內在於物質之中；(六)完善的世

界與完善的創造者之非必然；(七)人體較人類作品更近似於宇宙；(八)生殖或生

長更切合宇宙的起因；(九)世界是由另一個星球播種生長這種說法同樣符合經驗；

(十)宇宙起因於理性或是生長與生殖為任意的選擇；(十一)各種宇宙生成的論證

都有幾分合理性。 

第四，在《自然宗教對話錄》書中，第美亞與斐羅反對克里安提斯的神人相

似論，主要反對的論點為：(一)做為最後原因的神還可以再做無限的推論；(二)

無法針對神的屬性提出更充分的理由；(三)人與神之間的相似性隨著科學的進步

而降低；(四)人類的能力有限且並不完善無法推論出神的無限與完善。  

第五，克里安提斯對於宇宙論證之批判有以下幾點：(一)任何存在皆無法透

過先天的論證來推論；(二)必然存有的概念並無一致性的意義；(三)物質宇宙更

符合於必然存有之意義；(四)偶然事件的永恆系列不必然有一個原因；(五)非物

質的上帝存在似乎也只是偶然的。斐羅認為宇宙論證很少使人信服，除了擅長或

習慣於抽象推理與思考的那些具有形而上學頭腦的人們。 

第六，惡的問題是對於全善、全能且完美存在的上帝對大的質疑，第美亞與

斐羅皆同意人生普遍而言是痛苦的，做為創造者的上帝如果真的有極強大的能力

就不應該讓祂的造物在痛苦中生活著，除非祂也具有這些惡的特質，因此也將這

些特質賦予祂的造物。或者很有可能就此來推論，上帝並不是這個宇宙自然世界

的創造者。 

第七，克里安提斯對於惡的問題提出的批判為：(一)否認痛苦與邪惡的實在

性；(二)神的能力是有限的。他認為痛苦並沒有那麼普遍，而且若是假定神是有

限的完善，雖然他的能力仍然遠超過於人類，但如此一來神人相似的類比推論就



56 

是合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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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關於休謨的宗教哲學之研究，我們可以得到其反宗教立場的這個結論。即使

在他的宗教著作中總是強調上帝的存在不容置疑，然而關於上帝的屬性卻是一個

謎，吾人沒有關於神的屬性的任何經驗，無法認識到屬於神聖存在的任何屬性；

而對於神存在的基於理性推論的論證也都無法有效的證明神的存在及其屬性。 

筆者最初對於休謨宗教立場之不一致之了解，透過了其宗教相關著作之探討，

最後發現其著述與論說之一致性。休謨認為我們與事實有關的知識是基於經驗之

因果推論，原因並不必然的產生結果，原因與結果是恆常的會合，並透過其或然

性之高低影響著吾人的信念。就此，基督宗教以神跡等啟示做為其信仰之基礎，

或然性是不高的，而對這些或然性極低的事件之熱烈信仰，顯示著迷信與狂

熱……等與經驗事實不符合的認知。 

休謨雖然批判宗教的基礎與經驗事實之強烈落差，卻也透過自然主義的立場，

試圖從心理學、人類學以及社會學的觀點來說明宗教的起源；重新建構一套更符

合於人類認識能力與經驗之宗教發生學。休謨認為吾人是透過內在感官之反省印

象認識到民間宗教中的神的觀念，而純粹的一神論中神之觀念，也是吾人透過觀

察自然之工的精妙，進而在心中所產生的一種感受，並依據此種感受所做出的推

理。因此嚴格來說吾人關於神的觀念，都是透過反省印象而來的，並非吾人透過

外在的感官經驗認識到神的存在。民間宗教實起自於人們心中對未知原因的恐懼。

吾人對於民間宗教中的神的本質及其屬性，是透過一種神人相似的假設與想像所

推論出來的，嚴格說來並非是透過觀察經驗所理解而得。 

然而，關於設計論證、宇宙論證等理性推論都存在著許多不恰當之類比，他

們都不是證明神存在及其屬性的有效推論。關於神存在與屬性之神人相似論、設

計、類比論證及宇宙論證皆是不完善之推論，尤其惡的存在更是凸顯這些推論之

不恰當。吾人只能透過想像中觀念的連結來認識神之屬性，若是要透過任何論證

及推論，最後都只能發現自然是一個未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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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之論述，可以看出休謨的神觀念其屬性不明，因此這個神是不是對

世界有所影響也未從得知，再加上他認為即使沒有宗教，人們也可以過有道德的

生活。因此休謨認為有一個純粹的神存在似乎對於人們的宗教信仰並無影響，對

於他是否要再建立一個更堅固的宗教信仰更是無實質幫助，而且休謨所描述的純

粹的一神是一種感覺，雖然這種感覺對於有理性之人的心靈帶來強烈之感受，不

過其實質內容之印象的缺乏，使得這個觀念非常的單薄，沒有任何支撐使其得以

普遍的為人們所認識。 

假若吾人的理性能力得以發展良好，對於這個神的觀念也只不過是有這樣的

觀念，但是他是否做為原因又因此與某個結果恆常會合，都是缺乏經驗與機率的

累積，很有可能連信念的程度都達不到，因此筆者認為休謨所提出的神的觀念雖

然與正統宗教中所認為的 — 因為人的有限無法認識神的無限完善之論述相似，

但透過休謨對邪惡的問題之討論，可以發現他將神論述為一個無所作為或是其作

為不清楚的、不可知的一個觀念，並且對神存在之論證提出懷疑，更認為宗教的

存在與否對道德無助。 

從本書所列舉的休謨的代表性的著作，從知識論到宗教論述之著作，他的立

場一致的都是在批判設計論證，在因果推論、特殊的天意和未世的狀況、在宗教

自然起源的論述與理性論證之推論中都是一致的。而學者們對於休謨宗教立場之

研究中，每種觀點都其推論之確實性，其中要以羅索的觀點對為適當，他認為休

謨的立場是反宗教的，此觀點可以有效的涵蓋並且消弭關於他是自然神論者、弱

化的自然神論者，或是懷疑論者、自然主義論者與無神論者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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